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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民族主义的再发现：1 

抗战时期中国朝野对“中华民族”的讨论 

 

黄克武2 

 

摘要：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出现与“中华民族”一概念密切相关。此词在清末由梁启超首先提出，

至孙中山的的族主义而确立，清末民初可谓“中华民族”观念的创生期。至 20 世纪 20-40 年代，

受到中日战争的影响，“中华民族”的讨论再度勃兴。本文将描述抗战时期中国朝野（指政治与

学术精英）对于“中华民族”的讨论，析论其国际背景、内涵与意义。抗战时“中华民族”之讨

论一方面引发内部之分歧、权力的斗争，另一方面该观念所造成之凝聚性，则有效地团结人心、

共赴国难。 

关键词：米内山庸夫 傅斯年 顾颉刚 翦伯赞《中国之命运》 

 

一、前言 
 

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包含对于“中国”所具有的民族、人种、国家与文化之认同。此一民族

意识与“中华民族”一概念的创造、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本质性的信仰或

意义确定的认同对象，而是一个经由辩论之激荡而衍生、变化的过程；同时，“民族”与“国家”

之关系也经过多次的重整。清末以来，“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经过几次转折。首先，此词由梁启

超所提出，主要指汉族与“炎黄遗族”等，不过也包含其他民族。对梁启超等“立宪派”人士来

说，中国境内各族群虽有差异，然因历史与文化之关系，紧密连结，故应消除彼此之“畛域”，

以塑造“同种合体”的现代民族国家。诚如杨度所说，“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

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他

因而主张“满汉平等蒙回同化，所以完成君主立宪之制”。3 这种观点被梁任公称为“大民族主

义”。革命党则采取不同的策略，主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此处之“中华”实指汉人。梁启

超将革命党的政治主张描述成“小民族主义”，又批评“小民族主义”鼓吹汉族独立建国，而将

他族排除在外，有碍融合。当辛亥革命成功肇建民国，为弥平革命所造成之创伤，提出“五族共

和”与“民族融合”的口号。此后，“中华民族”之观念广为流传。 

1924 年，孙中山于《三民主义》演讲之中提倡将汉、满、蒙、回、藏五族归成一个“中华

民族”。在“民族主义”的演讲中，他认为，“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

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

千万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语言文字，同一

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孙中山认为在受到国外压迫之时，国人要将“一盘散沙”

的四万万人团结起来，而团结的方法是“把各姓的宗族团体，先联合起来，更由宗族团体，结合

                                                        
1 本文刊载于《近代史研究》2016 年第 4 期。 
2 作者为台湾（台北）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特聘研究员（电子邮件：khuang@gate.sinica.edu.tw） 
3 杨度，《金铁主义说》，《中国新报》月刊第 5号，1907 年 5 月，第 15-17 页。亦参见吴启讷，《中华民族宗族论

与中华民国的边疆自治实践》，黄自进、潘光哲主编，《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第一册）：领袖的淬炼》，台

北：中研院近史所 2013 年版，第 164-1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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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个民族的大团体”，以“抵抗外国人”。1 总之，孙中山的根本理念是要以汉族为主体，融合

同化中国境内其它少数民族，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清末民初可谓“中华民族”观念的原生

期，也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萌芽期。1924 年底，孙中山又在日本神户提出“大亚洲主义”，主

张亚洲应复兴王道文化，以亚洲王道文化为基础，联合亚洲各民族，解除基于功利强权之霸道文

化的西方国家之压迫，以完成亚洲各民族之独立。2 

至 20 世纪 20-40 年代，受到中日战争的影响，“中华民族”的讨论再度勃兴，并与日本人所

提出类似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东亚民族主义”或“东亚协同体论”对峙。此一讨论涉及政

治与学术的双重背景。本文将描述抗战时期中国朝野对于“中华民族”的讨论，析论其背景、内

涵与意义。此处所指之朝野意指当时的学术与政治精英之讨论，主要是学者在报刊上所发表之论

调，此外也包括以中文（或透过翻译）表达意见的外国学者之观点。政治方面的讨论，则以蒋介

石于 1943 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为例，探讨此书有关中华民族之论点，以及出版后所引

发国内外各派人物之关注。 

关于抗战时期民族主义的议题已有不少研究成果。3 在本文中，笔者将选择几个以往为人忽

略之个案来探讨这一问题。首先，笔者将分析“日本因素”对此议题的影响，除了大家所熟知的

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所造成“同仇敌忾”的情绪外4，笔者也将强调日本知识界对于战争性质

与“中华民族”、“民族性”、“国民性”等课题讨论对中国人造成的影响。其中，特别以中国学者

与外交官米内山庸夫（Yonaiyama Tsuneo, 1888-1969）及具有反抗意识的左派漫画家柳濑正梦

（Yanase Masamu, 1900-1945）为例，探讨他们的作品如何被引介（摘述、改写）至中文报刊。

其次，笔者将讨论中国知识界对“中华民族”议题之辩论，参与讨论的学者包括历史学家芮逸夫、

傅斯年、顾颉刚、翦伯赞，社会学家吴文藻、费孝通等。论辩的主要分歧在于“中华民族是一个”，

还是应承认各少数民族的生存、独立与自由发展。再其次，则以 1943 年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

一书为例，探讨该书所揭橥中华民族的理念及其所造成的巨大反响。蒋介石的观念源自孙中山，

并受到知识界“民族一元论”的“同化论”与“同源论”的影响，也与部分日本学者对中华民族

之观察颇为类似。根据此一理论，“汉族”为中华民族之主体，依赖文化“同化”的方式而如滚

雪球般地逐步拓展，而非汉的少数民族则为远古以来绵延不断的中华民族谱系之分支。笔者除了

介绍大家所熟知的一般读者与中共之反应外，也述及汪派知识分子对该书论点之讨论与批判。

后，则综述抗战时“中华民族”之讨论所造成既团结、又分裂之状况。 

 

二、从国民性、民族性、民族主义理解战时中国：日本学者的观点5 
 

                                                        
1 孙中山，《三民主义》，收入黄克武、潘光哲主编，《十种影响中华民国建立的书刊》（第 10 册），台北：文景书

局 2013 年版，第 62 页。 
2 孙中山，《在神户各团体欢迎宴会的演说（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孙中山全集》第 11 卷，北京：中

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410-413 页。 
3 如黄兴涛、郑大华有关“中华民族”的相关著作。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

确立的历史考察》，收入许纪霖编选，《现代中国思想史论》，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 177-227

页。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民族研究》2013 年第 3 期，第 1-14 页。

近的一篇相关研究是葛兆光，《纳‘四裔’入‘中华’？——1920-1930 年代中国学界有关‘中国’与‘中华

民族’的论述》，台北，《思想》第 27 期，2014 年 12 月，第 1-57 页。 
4 一个典型的观点是赛珍珠（Pearl S.Buck, 1892-1973）在 1944 年所说的，“日本使中国的军阀，共产党和国民政

府三者团结起来了。中国人是不由外国受到再难忍受的程度的威胁绝不能团结的民族”。赛珍珠（野雀译），《中

日事变与中日的国民性》，《敦邻》第 1卷第 1期(北平)，1944 年 1 月，第 44 页。 
5 本节之内容受到户部良一教授的《日本人如何理解日中战争，1937-1941》一文之启发，不敢掠美。Tobe Ryoichi, 

“How Japanese People Understood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41”收入吕芳上主编，《战争的历史与记忆 1：和

与战》，台北：国史馆，2015 年版，第 9-41 页。笔者依循他的思路，又补充了一些原始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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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期间中日双方都对战争发展、预期的结果、双方应和还是应战，乃至战争的本质等问

题而有不少的讨论。日本学者户部良一指出：如果比较中日双方对战争的认识，有一个重要的对

照，亦即中国人的“战争观”是比较一致的，这是一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1中国方

面争论较大的议题是和、战问题。日本方面“对此战的理解却形形色色，常出现对立与矛盾”。2 

在战争初期，许多有丰富中国经验的日本学者均强调中国民族性的负面特点（亦即中国人所

谓的民族“劣根性”）。这一点和日本人在明治、大正时期到中国旅行、调查的印象有类似之处3。

如曾担任东亚同文书院教授，著有《现代支那人精神构造の硏究》（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支那硏

究部 1935 年版）、《支那国民性と经济精神》（东京：岩松堂 1943 年版）的大谷孝太郎（Ōtani 

Kōtarō, 1900-?）于 1939 年 8 月，在《事变与支那民族的世界观》一文中认为，战争的本质是日

本民族与中国民族“世界观”的矛盾与冲突。他提出了当时很典型的一种对中国民族性的看法，

认为中国“虚无、没自信、不会感动、空虚又自大，热衷于憎恨，擅长合理盘算，当走向极端就

会做出不合理的盘算，即使陷入矛盾也不会感觉到矛盾的苦恼、乐天的”。此种对中国民族性的

负面论述，对一般民众很有说服力。 

针对此一情况，大谷孝太郎指出“合理的”处理对策是：整合日本国内的人力、物力与精神

力之组织，彻底歼灭蒋介石政权，停止第三势力的援蒋行动，扫荡占领区之游击队，恢复治安、

振兴经济，建设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东亚新秩序”。然而上述工作只是“末”而非“本”。

战争处理对策的根本，在于一方面发扬日本民族的世界观，亦即追求“力的扩充”与“信义之昂

扬”，另一方面则需要改造上述中国的世界观。如此方为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基石。4 

另一个类似的作品是 1942 年兼井鸿臣（Kanei Hiroomi，生卒不详）所著《赤裸の日华人》。

他也对中日民族性的差异作系统的论述。本书从精神面、形上面说明“日本魂”与“支那魂”的

不同，以增进“日华提携亲善”，而促进“大东亚大团结”的“圣业”。作者所指出的差异，有一

部分是生活习惯的不同，有些是性格的不同。如中国人重储蓄、自保（自扫门前雪）；重吃、戏、

赌、色、鸦片等享乐（如中国人的饮食像鸡尾酒一样是复合味，即使夏天也喝热茶等）；保守的

命定论；自大而好面子；迟钝而顽强等。他也指出日中两国人性格相反之处：一是性急，一是性

缓；一是是非分明，一是不分明；一是尚武，一是卑武；一是牺牲精神，一是利己精神；一是重

荣誉与尊严（日文称为“面目”），一是重“面子”；一是简明直捷，一是老谋深算等。作者也指

出中国人（尤其汉民族）生命力旺盛，同化力很强，即使曾受到武力的征服，但不曾有整个民族

受到绝对的征服，而且征服者 后都被汉民族所同化。作者用“蚯蚓国家”来比喻中国的生命力

——头被切掉，头可以继续活；尾被切掉，尾可以继续活。这些地方是日本人应仔细考虑之处5。

以蚯蚓来比喻中国强劲的生命力在当时日本颇为流行，下文中还有另一个例子。 

曾任日本驻杭州领事的米内山庸夫同样对中国民族性有所批评。他强调“日支民族性”的差

异，以及战争的原因在于中日“两民族的生存竞争本能”。1937 年 10 月他所写的《日支两民族

之对峙》一文认为，“日支不亲善”是两国之宿命，并悲观地指出未来双方可能永远不会亲善。

                                                        
1 王一之在 1939 年所写的《中国民族主义之本质及其发展过程》是很好的代表。他说，从“九一八”到“七七”，

“中国人民认清了日本是中国的唯一的敌人，中国民族非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不能生存的。所以才由九一八的

炮声唤醒了沉睡的中华儿女；由七七的炮声，燃起了中华民族主义的火焰”。王一之：《中国民族主义之本质及

其发展过程》，《新政治月刊》第 1卷第 5 期（重庆），1939 年 2 月，第 42-45 页。 
2 Tobe Ryoichi, “How Japanese People Understood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41,” p. 10. 
3 有关此一议题研究成果不少，许多旅行的见闻录都认为中国人保守、落后、肮脏、不卫生、身体衰弱（吸食鸦

片所致）等。Che-chia Chang, “Health and Hygiene in Late Qing China as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Japanese 
Travelers,” in Pei-yin Lin and Weipin Tsai （eds.）, Print, Profit and Perception: Ideas,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in 
Chinese Societies, 1859-1949 (Leiden: Brill, 2014), pp. 40-63. 

4 大谷孝太郎，《事变と支那民族の世界观》，《外交时报》（832 号）1939 年 8 月 1日，第 1-23 页。 
5 兼井鴻臣，《赤裸の日華人》，東京，人文阁 1942 年版，第 21、26-27、51-52 页。这一点与蒋介石于 1943 年

出版的《中国之命运》的论点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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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发现，汉民族完成国家统一且国力强大之后，必定会想要征服周遭民族。

在 1937 年 12 月的《南京政府之将来》一文，他也对中日和谈表示悲观，认为就算实现了和平，

也只是一时的掩饰，将来有可能会发生更严重的冲突。1 

随着战争的持续发展，南京和武汉相继失守。1938 年之后有些日本学者开始思考日本人对

中国的认识是否有误。因为战争开始之后，日本人对中国政府、军队与民众做出了不少错误的估

计。2较关键的问题是探究为何这场战争会“长期化”？曾任职南满铁道社的和田耕作（Wada 

Kōsaku, 1907-2006）认为，其中一个解释是外国势力的援助，如英国与苏联在背后操纵。另一个

解释是中国所具有“封建性格”。中国能长期抵抗的原因，在于中国未能以全国为单位建立统一

的经济体。所以，即使部分地区被截断，整体也不会丧失功能——这本来是一个弱点，却反而增

加了中国的韧性。和田耕作也以蚯蚓来做比喻，“正如同蚯蚓被切成两段还能存活”。3 

然而对“长期化” 普遍的解释是归之于战争造成中国人的团结。中国人团结的结果使“抗

日民族意识”高涨，此种意识可以解释为何中国在经济、军事乃至现代化的程度落后于日本（亦

即“近代化不够彻底”），却可以“长期抗战”。亦即是中国人在战争之中“重新发现了”民族主

义。因此，对日本人而言，对于战争的深入理解的一个关键，是确切地认识“中国的民族主义”

的特质。同时，中日之间的冲突乃源于中国“抗日的民族主义”与日本所秉持的超国家的、抵抗

西方帝国主义的“东亚协同体”之民族主义之对抗。对于日本评论家、记者尾崎秀实（Ozaki Hotsumi, 

1901-1944）来说，解决中日战争的方法，是基于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的东亚协同体论，

日人必须积极与中国民族主义之动向合作，将重点放在“增加生产力”，协助中国脱离半殖民地

状态，以达到“解放和福祉”。4日军驻汪精卫政府 高代表影佐祯昭（Kagesa Sadaaki, 1893-1948）

早在 1933-34 年时即认识到深入理解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他区隔了中日合作、促进东亚和平

的“稳健圆满”的民族主义，以及中国另一种激烈褊狭的、排日的民族主义。他认为“对于中国

的民族主义，要以十分的理解心来看待，期待其能圆满发展希望中国能因此完成国家的统一，日

本应该不吝予以协助……但是像这种以排日为骨干的极端激进民族主义，对于东亚和平其实是非

常有害的，故无条件地附和民族主义绝非树立东亚大计之道。九一八事变就是起源于褊狭的民族

主义”。5 

以上是战争初期日本知识界与政、军精英对于战争以及中国民族性的一些重要讨论。这些讨

论都发表于日本的刊物上，对多数中国人来说，其实并不清楚他们的观点。不过部分日本学者的

论点在中国人的解读之下，被认为可以用来鼓舞国人之士气，因而被翻译或改写为中文，并影响

到中国人对“民族性”与“民族主义”与战争前景的认识。其中过去比较少人注意的是上述的外

交官米内山庸夫与一位日本漫画家柳濑正梦。 

 

 

 
                                                        
1 米內山庸夫：《日支两民族の对峙》，《外交时报》（788 号）1937 年 10 月 1 日，第 30-46 页以及《南京政府の

将来》，《中央公論》（12 月号）1937 年 12 月，第 116-124 页。 
2 芦沟桥事变之后，有些日本“中国通”轻视中国人的抗战意志，提出“对支一击论”，认为只要日本坚决出兵，

中国人将如以往一样不战而屈服。后来中国人顽强抗战，证明此一观点是错误的。户部良一：《日本军人的蒋

介石观》，黄自进、潘光哲主编：《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第一册）：领袖的淬炼》，台北：中研院近史所

2013 年版，第 140-141 页。 
3 和田耕作：《長期战の特质と大陆政策の方向》，《中央公论》（第 53 年 7月号）1938 年 7 月，第 27-35 页。 
4 尾崎秀实：《“東亚协同体”の理念とその成立の客观的基础》，《中央公论》（第 54 年 1 月号）1939 年 1 月，

第 4-18 页。 
5 影佐祯昭：《曾走路我记》，《现代史资料 13：日中战争 5》，東京みすず书房，1966 年版，第 353 页以及户部良

一：《日本军人的蒋介石观》，黄自进、潘光哲主编：《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第一册）：领袖的淬炼》，台

北：中研院近史所 2013 年版，第 1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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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翻译的民族主义：米内山庸夫与柳濑正梦 
 

米内山庸夫出生于日本青森县上北郡七户町。1907 年进入仙台第二高等学校，1908 年进入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读书，为第八期的学生，1911 年毕业。其后进入日本外务省担任外交官。他

先任职于广东，1924 至 1928 年担任济南副领事。1927 年 10 月，北洋政府国务院国务总理潘复

（1883-1936）曾颁给他“四等嘉禾章”。11928 至 1932 年，他任职领事于杭州的日本领事馆，后

又调至满州海拉尔领事馆。1936 年起改任外务部文化事业部。1940 年时，他是外务省“临时本

省勤务领事”。2 米内山庸夫精通汉语，诗文造诣颇高，爱好中国的陶瓷、古玩、绘画等，并曾

在中国内地旅行调查，著作颇丰，如《云南四川踏查记》、《蒙古及蒙古人》、《蒙古风土记》、《支

那风土记》等，也曾参与《支那省别全志》的编纂工作。3 他还在日本报刊杂志发表许多有关中

国的言论，仅在《外交时报》上就有 20 余篇作品，另在《朝日新闻》上也有一些评论文章。战

时他在日本杂志上发表的 3 篇政论文章被引介到中文报刊。 

第一篇文章是 1940 年 2 月，米内山庸夫在《外交时报》上发表的《事变处理的基调》4。《外

交时报》创于 1898 年，由“外交时报社”发行，创刊者为国际法专家有贺长雄（Ariga Nagao，

1860-1921）。此刊是 20 世纪前半叶日本有关国际关系与外交问题的一个专业杂志5。《事变处理的

基调》发表次日，即 1940 年 2 月 2 日，立宪民政党之议员斋藤隆夫（Saitō Takao，1870-1949）

在帝国议会的众议院本会议发表演说，此即著名的“反军演说”。演说中对于中日战争提出根本

的质疑与批判6。因斋藤演说的内容与米内山庸夫的《事变处理的基调》一文之观点颇为类似。

米内山为避免此事对其上司造成困扰，乃提出辞职，并于 3 月 2 日获准7，3 月 7 日斋藤因上述演

说被众议院除名。 

这一件事情在 1940 年 3 月 4 日的《申报》有一报导。其标题为“米内山庸夫辞职照准；逐

出斋藤主张，引起议会反响”。内容则为： 

香港东京电：日外务省领事米内山庸夫，现服务于文化事业部，因于二月廿〔一〕日《外

交时报》撰“处理事变之基调”一文，否认近卫声明，并谓东亚共同体之理想，究非中国民族

所能接受，致与斋藤之质问演说，引起关联问题。该氏惧牵累上峰，自动呈辞，现在照准。（二

日电） 

东京：登载米内山庸夫一文之《外交时报》，现已不复在市上出售，即未售出之部份，亦

由警察将该文删去（三日合众电）。
8
 

                                                        
1《政府公报》（第 4128 号）1927 年 10 月 21 日，第 4页。 
2《米內山领事，笔祸で辞意》，《朝日新闻》（朝刊）1940 年 3 月 1日。 
3 中村亚希子：《米内山庸夫コレクションの瓦》，《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教养学部 美术博物馆资料集 4：

米内山庸夫コレクション（瓦）》，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美术博物馆 2010 年版，第 7页。 
4 米內山庸夫：《事变处理の基调》，《外交时报》（844 号）1940 年 2 月 1日，第 1-17 页。 
5 伊藤信哉：《解题》，伊藤信哉编：《外交时报总目次・执笔者索引 战前编》，日本图书センター2008 年版，第

5-6 页。 
6 臼井胜美编：《斋藤隆夫代议士质问演说速记（昭和十五年二月二日）》，《现代史资料 13：日中战争 5》，東京，

みすず书房 1966 年版，第 336-348 页。其要点有五：第一，质疑近卫声明等观点是否是事变处理的 妥善的

方法。第二，所谓东亚新秩序建设的内容，究竟为何？第三，世界战争史说明，东亚和平才能带来世界和平。

第四，对新建的中国政权（汪精卫政权）的几个疑问。第五，论事变以来政府的责任，以及对现内阁的警告等。 
7《米內山领事，笔祸で词意》，《朝日新闻》（朝刊）1940 年 3 月 1日；《米内山氏依愿免官》，《朝日新闻》（夕刊）

1940 年 3 月 2 日。米内山辞职后仍任职于外务省，担任调查局第二课“嘱托”。见《解明される支那 血渗む

学徒の踏査を基础に尨大な编纂计画进む》，《朝日新闻》（夕刊）1940 年 11 月 19 日；《半生の支那研究 あた

ら灰烬に 再起する老笃学者 外务省出火余闻》，《朝日新闻》（夕刊）1942年2月20日；《重庆が赖みの谷仓、

陥つ 常徳は蒋军蠢动の大动脉〉，《朝日新闻》（朝刊）1943 年 12 月 5 日。 
8《申报》1940 年 3 月 4日，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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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斋藤隆夫“失言事件”在《东方杂志》、《时与潮》等刊物上亦有报导。1 

这一篇文章因公开反对近卫宣言（如“不割地、不赔款”之看法），并质疑“东亚共同体”

之理想，又呼吁实现议和停战（如割地赔款）。此一论点在日本受到批判，却颇受中国人欢迎。

出版之后立刻出现了三个中文版本。第一个版本摘述该文之大要，刊登在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东

方杂志》上，该杂志于 1937 年战争爆发后由上海迁至长沙，1940 年一月又搬至香港，而在大陆

的 9 个城市（长沙、重庆、成都、西安、金华、梧州、昆明、贵阳、福州）设有分发行所，该刊

的基本立场为支持国民政府。米内山译文之篇名为《世界各国著名杂志论文摘要：事变处理的基

调》，此篇没有列出译者，应系东方杂志社的编译部门所做的摘述。篇首的简介即指出：“本文载

在本年二月一日出版的日本《外交时报》，对于近卫声明表示不满，主张日本应该提出具体条件，

尤其应该向中国要索割地赔款，以收得战争的效果。文中暗示中国不能征服，应该和中国正式政

府讲和的意思。兹录其要旨。作者系日本外务省事务员，熟悉中国事情。编者识”。2 

第二种版本是全译本，刊于《建国旬刊》之上，篇名为《中国事变处理之基调》，译者青园

（应为笔名）。《建国旬刊》是西北联合大学所主办的一个刊物，1938 年创刊，社址在陕西南郑。

根据稿约，其宗旨为刊登有关“阐扬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理论”，“国内现状之叙述与各种生产建

设之具体方案”以及“国际情势与敌情之分析，各国战时政策”等方面的文章。在该译文之前有

一说明：“此篇原载在日本《外交时报》二月号，为日本外务省领事米内山庸夫所作，著者居留

中国，垂三十年，熟识中国历史国情，关于中国著述颇多。自此篇论文发刊之后，即引起轩然大

波，又因斋藤失言事件影响，诚恐株连上官，外务省已将他免职，其内容根本否定近卫声明，主

张收获绝大战果，但又认为绝少可能，此种思想直无异否定中国可用武力征服或可用傀儡过渡而

征服者，特译之以告读者。”3 

第三种版本也是全译本，刊登于香港的《国际周报》，由周景翻译，篇名为《事变之基调》，

分两期刊出。《国际周报》为汪精卫派所办的刊物，由樊仲云（1901-1989）主编。4樊仲云于 1938

年春由上海赴香港，在此担任《青岛日报》总主笔，并主编《国际周报》（后出任汪精卫南京国

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中央大学校长）。该周报是由周佛海（1897-1948）、陶希圣（1899-1988）

所主持的“艺文研究会”在香港的分会“国际编译社”之下的一份刊物，每周出版一期，主要刊

登翻译文章。根据朱朴（1901-1970）的回忆，该社之组织为“柏生主持一切总务，思平主编国

际丛书，仲云主编国际周报，我则主编国际通讯。助编者有张百高、胡兰成、薛典曾（已故）、

龙大均、连士升、杜衡、林一新、刘石克等诸兄；古泳今兄为秘书；此外尚有办事员若干。……

国际编译社遍定[订]各国时势杂志，每星期出版国际周报一期，国际通讯两期，选材谨严，为研

究国际问题一时之权威”。5 在《国际周报》所刊登的《事变之基调》之前有译者之说明“三月

三日东京合众社电：日本外务省领事米内山庸夫，现服务于文化事业部，因于二月一日‘外交时

报’著‘事变处理之基调’一文，否认近卫声明，致被认为与斋藤隆夫之演说有连带关系，于是

米内山立即自动引咎辞职，登载该文之‘外交时报’亦停止出售。兹觅得原文，特为译出，想为

                                                        
1 运公，〈日本议会逐出斋藤隆夫〉，《东方杂志》（第 37 卷第 7号）1940 年 4 月 1日，第 42-43 页。仲颐：《所谓

斋藤隆夫事件》，《时与潮》（第 5卷第 3期）1940 年 3 月，第 4-5 页。     
2 米内山庸夫：《世界各国著名杂志论文摘要：事变处理的基调》，《东方杂志》（第 37 卷第 6号）1940 年 3 月 16

日，第 48-49 页。 
3 米内山庸夫著、青园译：《中国事变处理之基调》，《建国旬刊》1940 年第 7期，第 11-14 页。 
4 有关樊仲云之生平，请参考蔡登山：《政论家樊仲云的人间蒸发》，《叛国者与“亲日”文人》，台北：独立作家

2015 年版，第 371-387 页。 
5 朱朴：《记蔚蓝书店》，《古今半月刊》第 13 期，1942 年 12 月 16 日，第 19-20 页。蔡登山：《文史杂志的尤物

——朱朴与<古今>及其他》，蔡登山主编：《古今（一）》，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版，第 iv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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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所乐观也”。1 

这三种中译版本分别刊登于总公司在香港而流通于国统区主要城市的《东方杂志》、陕西的

《建国旬刊》与香港的《国际周刊》，分别代表不同地区与不同政治立场之观点，却不约而同地

选译米内山庸夫的作品，显示该文之观点为国人所欢迎。三者大致将米内山的观点译介到中文世

界，然就其细节与质量来说，香港汪派《国际周刊》的信息 为完整。 

米内山庸夫第二篇被翻译为中文的作品是《世界之大势与中日两民族》，原文刊于东京《东

洋》杂志 5 月号，2 中译刊登于 1941 年的《译丛月刊》之上。该杂志从 1941 年延续到 1943 年，

是南京汪精卫政府之下的“中日文化协会”所办的刊物，由褚民谊委托作家张资平（1893-1959）

主编。3 汪政府行政院宣传部长林柏生（1902-1946）在该刊的《卷首语》有如下的说明： 

中日两国之真诚合作，中日和平之真正实现，有待于两国国民之刷新建设。……本会成

立后，鉴于所负责任之重大，特发行中日文化杂志，为中日文化界共同之园地，谋彼此意见

之交流。兹复奉名誉理事长汪主席之命，创办《译丛月刊》，综合选译日本各大杂志言论精

华，介绍国人。
4
 

米内山的文章刊登在该刊物 1941 年第一卷第 5 期之上，译者为不二。这一篇文章之主旨与

上述 1937 年所刊登的《日支两民族之对峙》在观点上很类似。作者首先指出世界之大势“其基

础是民族主义，渐次成为民族对峙之形式”。在东洋，民族对峙有两种形式，一是“东洋人与白

人之对峙”，一是“东洋各民族之对峙”。对于第一点，他说东洋人“想要把白人的势力，从东洋

驱逐出去，建设东洋人的东洋。这是觉悟的东洋人，都抱有此心，也是大多数人所赞成的思想”。

此一观点与汪精卫政权的想法接近，应该也是编者选译此文之原因。但是另一方面，东洋内的对

峙也不容忽略，而中日之关系，因“日本民族之勃兴，日本民族之大陆进出”出现对峙。米内山

在本文中特别强调“中日亲善之难实现”。其原因在于中国人自大之性格，“不愿居于同种之黄色

人之下”。作者的结论是“中国民族”有强劲的吸引力与黏着力： 

中国既存有这种性格，心理总是不肯受异民族之支配的。汉民族虽曾受满州族清朝所支

配，约有一百六十年，然其实清朝仅有了国家的名义，汉民族反吸了满州族之血滋大起来。

支配异民族时，则傲然自大；为异民族所支配时，则于受支配之间，反吸其血以自滋大，中

国民族黏着力之强大，诚足惊异。现在日本民族，正与此具有惊异的强大黏着力之中国民族，

在大陆上相与角逐，不可不知。
5
 

米内山庸夫第三篇被翻译为中文的作品是《支那民族之将来》，此文原刊于 1943 年 1 月《外

交时报》，讨论中国的“强处”（日文之原文是“强味”）在于土地广大、人口众多与中国文化之

同化力等三方面，因此难以为外族所征服，也难以加以同化。同时中华民族具有吸收同化他民族，

而日益膨胀的强大力量。其同化力之根源在于该民族坚韧的生存力与中国文化。6这一篇文章有

两种翻译本。第一种是刊登于 1943 年汪政权统治下于南京所出版的一个文学杂志《新流》之上，

                                                        
1 米内山庸夫著，周景译：《事变之基调(下期续完)》，《国际周报》(香港)1940 年第 9期，1940 年 3 月，第 9-11

页。米内山庸夫著、周景译：《事变之基调(续完)》，《国际周报》(香港) 1940 年第 10 期，1940 年 3 月，第

17-20 页。   
2 米內山庸夫：〈世界の大勢と日支兩民族〉，《東洋》（第 44 年 5月號），1941 年 5 月，第 9-20 页。 
3 “中日文化协会”是汪精卫政府成立的文化机构。1940 年 7 月 28 日在南京成立。汪精卫和日本驻国民政府大

使阿部信行出席了成立会议，并担任名誉理事长，褚民谊任理事长，陈群、江亢虎、林柏生等 14 人为理事，

陈公博、梁鸿志、周佛海、津田静枝、儿玉谦次等 15 人为名誉理事，傅式说为总干事。该协会成立之经纬，

可参考罗君强：《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

实》，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7 页。 
4 林柏生：《卷首语》，《译丛》（第 1卷第 1 期），1941 年 2 月，第 3页。 
5 米内山庸夫：《世界之大势与中日两民族》，《译丛》（第 1卷第 5期），1941 年 6 月，第 35-40 页。 
6 米內山庸夫：《支那民族の將來》，《外交时报》914 号，1943 年 1 月 1 日，第 105-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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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中国民族的将来》。1该刊强调处于战争之中，“要在荒芜的文坛上，握住时代的使命，负

起时代的重任，披榛斩棘的开拓文艺之路，建设新文艺”。2该文刊登在第 1 卷第 2 期之上，翻译

者天孙。只是此文只翻译了前半部，至“广漠的平原”一节，后来似乎没有再继续译出下半部。 

第二种译本影响力较大，刊登于《中央周刊》，为坚瓯所摘译，篇名为《敌人论中华民族的

将来》。3 《中央周刊》为中国国民党的刊物，主旨是倡导党务，探讨革命理论、实际方案、国

际问题等。在该文之前有编者案语： 

本文题名为“支那民族之将来”，载在本年一月份的日本“外交时报”第百五卷第一号，

作者为米内山庸夫，是一个相当有名的评论家。他这篇文章一方面表示他对于中华民族衷心

的惊叹与感服，一方面却暗示敌国人民要征服中国，不但要征服中国全领土，而且要征服中

国全体人民，不但要征服中国人民，而且要征服中国的文化，否则必将为中国民族所同化，

而自己将无影无踪的消灭。这是中国六年来的英勇抗战，使敌人方才认识中华民族这一巨人

的伟大。这种意见，不仅是米内山一个人的意见，敌国大多数人，也都有这种感想。中华民

族是不可征服的，敌人也就不得不老实地承认了。  

《中央周刊》的编者刊登此文之意图，无疑地希望借着日本学者之观点来鼓舞国人之士气。

这一篇文章显然达到了他的目的。1943 年初也正是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的时候，蒋

的书与米内山的文章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思考民族问题的重要参考。1943 年 4 月 8 日，当时担任

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1898-1986）在日记中写到：“与敦伟、衡夫谈中国民族问题，系因《中国

之命运》与敌方米内山庸夫近著《支那民族之将来》一文而起。米内山此文颇有见解，当系我国

抗战六年，始令彼邦学者有此认识。”4 这显然是因为陈克文阅读到《中央周刊》中此篇译文之

后而引发的感想。 

抗战时期米内山庸夫文章之中文翻译有几个特点：第一，这些翻译出版之刊物经由发行管道，

散播至中国各地，而分属于蒋介石与汪精卫两个不同的政治团体。这两者显然都对日本舆论界有

所认识，因而借用日人之文章来鼓舞士气，并谋图解决战争问题。从米内山文章之译介可见蒋汪

两派虽一主战、一主和，然对战争仍有许多共识，亦即坚定民族之自信心，以及不放弃任何谈和、

止战的可能机会。第二、不论属于何种阵营，这些文章的翻译者几乎都以笔名发表，不列真名，

应该是属于刊物的专业编译部门，也可能是集体的翻译成果。由此可见随着战争之推展，翻译工

作成为各派思想动员的重要工作，也因而推动了译者专业化的发展。不过此一与国家战动员相关

之翻译活动，其重点在所传达的讯息内容，而不突出译者之自我认同。第三、米内山庸夫的作品

虽被译为中文，并且被许多人认为他“对于中华民族衷心的惊叹与感服”，然而我们必须注意米

内山任职于日本外务省，他的观点其实并不能说是同情中国，而是根据其亲身体验，务实地站在

日本立场所做的思考。他一贯的看法是中日两民族因“民族性”的不同，处于对峙状态。他一再

预言“中国人不会屈服”、“中国人完全不了解亚细亚主义的理想”，而其根柢是中国人对日本人

的“轻侮”，这使得日中的“亲善提携”难以达成。他认为：现在只有两种中国人，一种拿武器

和日本作战的中国人，一种是伪装亲善而在骨子里打仗的中国人。他悲观地认为中日两国只有日

本武力支配中国，或日本屈服于中国，除此之外没有第三条路。5米内山的重点在于以中国专家

的身份警告日本人战争的危险，此一面向与中国人所强调的“中华民族”之坚忍伟大、具有同化

                                                        
1 天孙译，米内山庸夫著：《中国民族的将来》，《新流》（南京）第 1卷第 2期，1943 年 2 月，第 9-11 页。 
2 依山：《卷头语》，《新流》第 1卷第 3期，1943 年 3 月，第 2页。 
3 米内山庸夫著，坚瓯译：《敌人论中华民族的将来》，《中央周刊》第 5卷第 33 期，1943 年 3 月，第 151-158 页。 
4 陈克文著，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 1937-1952》，台北：中研院近史所 2012 年版，第 738 页。文中之

友人敦偉為羅敦偉（1897-1964），经济学者，著有《五十年回忆录》；衡夫為陳祖平（1904-？），陈立夫之堂

兄弟。两人当时均任职于行政院，与陈克文为同事。 
5 米內山庸夫：〈興亞院の設立我對支政策〉，《外交時報》（819 號）1939 年 1 月 15 日，第 1-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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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族之能力的想法有所不同。再者，他（和斋藤隆夫一样）并不质疑侵略战争，而是主张解决“中

国事变”必须取得“代价”。就此而言中文的译作是一种“挪用”。 

然而上述米内山庸夫的文章对中华民族具有强劲的生命力与同化力，是不会被征服的看法，

却是抗战时期各种文宣反复出现的主题。其中张文元（1910-1992）依据日本漫画家的作品改绘

而成的四格漫画，颇能表现此一特色。此一漫画刊登于 1939 年的《抗战画刊》之上。该刊创刊

于 1938 年，由冯玉祥主办，赵望云与汪子美等人担任编辑。该社随着战事之发展从武汉迁到长

沙，又迁到桂林。其主旨是以漫画作为“文化武器”向“敌人投刺”。1 

张文元为抗战时著名的漫画家。他的“中华民族潜在的力量，终于被敌人发掘出来了”的四

格漫画，刊于《抗战画刊》第 26 期之上，也刊登于《抗建三日刊》（为地方政府印制之宣传品，

发放学校与机关）。2其内容如下： 

 

根据作者张文元，这一个漫画是模仿“日本反战作家柳濑正梦原画”，其内容描绘日本军人

进入中国内地，想要肆行侵略。结果他却挖出了一个“中华民族”之巨人， 终被此巨人之巨拳

还击所打败。在画作之旁的说明是“中华民族潜在的力量，终于被敌人发掘出来了”。柳濑正梦

（1900-1945）是日本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左翼漫画的领导人。他生于爱媛县松山市，小学毕业

后离开家乡，15 岁到东京学习绘画。16 岁时以油画之风景画入选重要的画展，被认为是一位具

有天才的画家。不过，他却不愿朝著纯艺术方向发展。出于强烈的正义感，他于第一次大战之后

受到革命风潮之影响，开始学习社会主义，献身于劳工与农民的解放运动。他将全部的精力用来

为“大众”画漫画，创作了许多具有战斗力的政治漫画。他曾被捕入狱，也曾遭到禁止绘画的处

分。他的漫画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就多次被引介到中国的刊物上，并对中国漫画有所影响。1945

年 5 月 25 日，在东京新宿车站前，因美国飞机之空袭而牺牲，当时才 45 岁。3 

                                                        
1 汪子美：《编后记》，《抗战画刊》（桂林）第 21 期，1938 年 10 月，第 22 页。 
2 张文元（改作）：《中华民族潜在的力量，终于被敌人发掘了出来》，《抗战画刊》第 26 期，1939 年 1 月，第 13

页；《抗建三日刊》第 12 期，1939 年 7 月，第 6页。 
3 松山文雄：《漫画学校》，东京：大雅堂 1950 年版，第 154-1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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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张文元模仿之原画名为“拔除杂草”，内容如下： 

 

这一幅漫画其实与中国无关。图中戴着大礼帽的人是资本家，穿和服的人是地主，而在前面

拔草的人是资本家与地主的手下，被践踏的杂草则比喻劳动者。柳濑正梦相信，这些被奴役的底

层的劳动者， 后必将取得胜利。1 然而经过张文元之改绘，他将地主、资本家连手的剥削者改

为日本军人，而被奴役的劳动者则成为他们在中国内地所挖掘出来的“中华民族”，这一漫画很

贴切地表达出当时的国族情感与抗战必胜的信念，以及“中华民族”是被日本人之侵略所激发出

来的。 

抗战时期因日军之入侵，激发起国人的团结精神，而强调“中华民族”坚忍与强大。然而这

种民族主义的昂扬及其表达，不仅受到日本因素如米内山庸夫的论述与改编自柳濑正梦之漫画的

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受到日人的侵略之下自觉地提倡、讨论此一议题。 

 

四、抗战时知识分子有关“中华民族”之讨论：以历史学家为中心 
 

中日战争开始后，中国知识分子受战事影响纷纷迁移，由北平、天津、山东、湖广等地向西

南大后方云南、四川等地集中。在动荡中，这一群知识分子仍坚守岗位，克服环境干扰，从事学

术研究。其中许多历史学家的学术研究工作都涉及“中华民族”之议题。此处的“史学”是广义

的，包括历史学、人类学与考古学等。下文分别叙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

有关西南边疆之考察，傅斯年、吴文藻（1901-1985）与費孝通（1910-2005）等学者有关“中华

民族”之辩论。从这类活动可窥见战争对学术活动之影响，以及知识分子学术报国的心态。 

（一）史语所的边疆调查 

                                                        
1 松山文雄：《漫画学校》，东京：大雅堂 1950 年版，第 154-1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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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史语所成立于 1928 年，直到 1937 年的 10 年间，因大环境的安定，而在考古、语言

调查等方面获得不错的发展，尤其是 15 次河南安阳的殷墟发掘，更是傲视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

如同国家的 10 年黄金建设期一般，这是史语所在前期 为蓬勃发展的时期。1 随着抗战军兴，

史语所迁移到云南昆明，停留 3 年，后因安南被日军攻占，而奉命转移， 后在四川李庄落脚，

并在此度过 5 年。这段时期研究人员饱受山坳酷热、气候潮湿之苦。虽然物质极其匮乏，生活艰

难困顿，研究人员却仍勉力继续研究工作，完成学术任务。史语所在傅斯年的领导下，度过 8 年

抗战，无论是考古、语言与古建筑等方面均有贡献。  

   此时由于局限于西南边陲，促使对西南边疆的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划定了国族边界，另一

方面则从少数民族调查开始，将帝国边缘之蛮夷转化为共和国内“少数民族”之国民，并进而建

立起“中华民族”之谱系。其中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由芮逸夫（1898-1991）、凌纯声（1902-1981）

领军。芮逸夫等人 1933 年开始从事湘西苗族的调查，搜集了大量的民俗文化资料。1934 年因为

英国觊觎滇南之矿产，引起当地土司、头人之抵抗，英国遂要求共同勘定国界。1935 年至 1936

年，芮逸夫与凌纯声参与了滇缅南段界务会勘。此事虽没有立即达到共识，然在此过程中搜集了

不少田野资料，了解各族群的分布情况。自 1939-1940 年间，芮逸夫曾到过贵州的大定、花溪等

苗区进行调查。1940 年芮逸夫又接受国民政府行政院之委托，订定“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

将带有污辱性的称谓（如“犬”、“牛”、“羊”偏旁之字眼），改为“人”字之偏旁，“以期泯除界

线，团结整个中华民族”。2 

紧接着在 1941 年，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合作进行川康调查，芮逸夫、凌纯声等人进入汶川、

康定等地，调查“西番”与羌族；1942-1943 年，芮逸夫等人又进入川南的叙永进行苗族考察，

这一次较长时间停留在苗区，参与并访查许多苗民的生老病死的典礼、参观其生活作息及观看家

谱等，发现有些家族的源流可上溯到明朝，辗转迁移至川南。3 这些研究对于理解家族与民族迁

移过程颇有帮助。根据田野调查，1941-1946 年间，芮逸夫发表一系列关于“中华国族”的文章，

包括《中华国族解》（1942）4、《中华国族的分支及其分布》（1944）5、《再论中华国族的支派及

其分布：订正在中国民族学会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发表之文》（1946）等6。在这些文章中他认为民

族、国家与国族是三位一体的，而所谓“中华国族”一词即结合了民族与国家，而具有社会、文

化、政治、法律等方面的综合意涵。他强调“这四亿五千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一个民族……

综合起来说，它是经过几千年，融合古今来各种不同的族类，及其思想、情感和意志，混凝同化

而归于一的”。7整体考察芮逸夫的学术工作，他提出界定民族的六项特质准据，包括区位、人种、

语言、生业、群居、观念，再描述中国民族各支系上述特质之情况或有无。藉此，他“试图建立

一个知识体系，来说明中华民族中究竟有多少‘民族’，他们又如何构成一整体的中华民族”，进

而了解其整体结构，再纳入世界民族分类体系。芮逸夫等人所做的西南苗族的田野调查，具有重

                                                        
1 《本所简史》，收录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http://www2.ihp.sinica.edu.tw/intro1.php?TM=2&M=1，2015

年 5 月 20 日。 
2 这是国民政府于 1940 年 9 月 18 日所发《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中的用语。收入芮逸夫：《西南少数民族

虫兽偏旁命名考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集刊》，第 2 卷第 2期（1、2合刊），1941 年。此文

收入芮逸夫：《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 年版，第 73-117 页。引文见第 95 页。 
3 王明珂：《简介芮逸夫先生》，《川南苗族调查日志 1942-1943》，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10 年版，第 VI-IX 页。  
4 芮逸夫：《中华国族解》，《人文科学学报》第 1卷第 2 期，1942 年，第 133-139 页。作者注记此文完成于 1942

年 6 月 12。 
5 芮逸夫：《中华国族的分支及其分布》，《中国民族学会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国民族学会，四川成都，1944 年，

第 3-13 页。 
6 芮逸夫：《再论中华国族的支派及其分布：订正在中国民族学会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发表之文》，《民族学研究集

刊》第 5期，1946 年，第 29-40 页。 
7 芮逸夫：《再论中华国族的支派及其分布：订正在中国民族学会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发表之文》，《民族学研究集

刊》第 5期，1946 年，第 30-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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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华夏边族及其文化之新义。旧帝国时代被统辖非汉的异族，经过近代的“国族边缘再造”后，

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一分支，亦即成为具“少数民族”身份之国民，以重新定义中华民族的概念，

可说是“华夏工程”的一部分。1 

（二）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关于“中华民族”之讨论 

傅斯年曾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也是中研院史语所创办者，还曾代理北京大学校长、

后出任台湾大学校长，1950 年病逝于台湾。他的重要著作之一是《东北史纲：第一卷古代之东

北》（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 年 10 月初版）。该书原计划完成五卷，由傅

斯年、方壮猷（1902-1970）、徐中舒（1898-1991）、萧一山（1902-1978）、蒋廷黻（1895-1965）

五人各以其专业领域写就，依次是傅斯年负责古代的东北史，方壮猷是隋代至元末，徐中舒写明

清之东北，萧一山写清代东北之官制及移民，蒋廷黻写东北的外交。2目前只看到傅斯年的部分，

即古代东北史，以及李济（1896-1979）依据各篇内容之稿本所写的英文节略本（Manchuria in 

History: A Summary With Maps and a Chronological Table, Peking: Peking Union Bookstore, 1932），3

其他部分则未能完成或已佚失。4 此书的写作动机是傅斯年感慨“持东北事以问国人，每多不知

其蕴”，并反驳日人“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之“妄说”5。本书以考古为骨干，纵论东北古

代历史，其主旨在说明东北与中国关系之演变，在历代即与中原及各朝代有语言、文化相连的关

系，藉此反驳日本学者所谓东北是大陆政策下的满蒙生命线，或“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国土”等

论调6。傅斯年的《东北史纲》以考古为主轴缕述其与中原王朝关系的纪史方式，结合了考古、

历史地理视角写作地方历史，并与中国历朝之史作经纬相接。此书坚持东北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

反驳日本学者之观念，表达出强烈的民族主义之关怀。当时在《申报》上该书之广告声称：该书

关于“满蒙为中国领土之科学的与历史的考证……为国难期中国民必不可少之常识”。7 

此书出版之后国内有四篇书评，第一篇是陳紹箕於 1933 年初在《大夏周报》上所发表的书

评。作者对此书持正面的立场，认为 “傅先生由人种的历史的地理的反驳日人立说的错误，并

说明东北在远古即是中国之一体”，此书对日人来说乃“一当头棒”。他并指出该书 精彩之处

是利用各种史料证明东北部落之习俗生活，与中国殷商之神话传说实无二致。他唯一的批评是认

为傅斯年接受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所谓殷人兴起于东方，而由东至西迁徙。此点与夏、周、秦

人由西而东之方向不同，故他认为这一观点 “实属可疑”。 后他则希望中研院能在短期内将

其他各卷赶印出版、公诸国人。8 

                                                        
1 王明珂：《简介芮逸夫先生》，《川南苗族调查日志 1942-1943》，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10 年版，第 IV 页；

王明珂：《寻访凌纯声、芮逸夫两先生的足迹：史语所早期中国西南民族调查的回顾》，《古今论衡》第 18 期，

2008 年 10 月，第 31 页；谢世忠：《国族论述：中国与北东南亚的场域》，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2004 年版，第

261 页。 
2 傅斯年：《告白》，傅斯年等著、傅斯年编：《东北史纲：第一卷古代之东北》，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 1932 年版，无页码。 
3 此一英文版是为了控诉日本侵略东北而提交的部分资料，全部材料由顾维钧总纂，交“李顿调查团”。叶碧玲：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史学界对日本“满蒙论”之驳斥——以<东北史纲>第一卷为中心之探讨》，《国史馆学术集

刊》第 11 期，2007 年，第 120 页。 
4 其中徐中舒所撰《明清之东北》之一部分残馀之手稿影本，由其孙子徐亮工捐给史语所，刊于《古今论衡》之

上。徐中舒，《东三省之封禁（东北史纲选）》，《古今论衡》第 12 期，2005 年 3 月，第 123-135 页。有关东北

史纲各卷出版状况，以及未能出版之原因分析，请参见徐亮工为上述文章所写的“校后记”，上引文第 134-135

页。 
5 傅斯年：《引语》，傅斯年等著、傅斯年编：《东北史纲：第一卷古代之东北》，第 1页。 
6 傅斯年：《引语》，傅斯年等著、傅斯年编：《东北史纲：第一卷古代之东北》，第 1 页。参见叶碧玲：《九一八

事变后中国史学界对日本“满蒙论”之驳斥——以<东北史纲>第一卷为中心之探讨》，《国史馆学术集刊》第

11 期,2007 年，第 105-142 页。 
7《申报》，1933 年 3 月 18 日，第 7版。 
8 陈绍箕：《书评：东北史纲初稿》，《大夏周刊》（上海）第 9卷第 17 期，1933 年，第 349-3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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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邵循正（1909-1973）的《评傅斯年<东北史纲>第一卷古代之

东北》，邵同意该书之主旨“中国有东北之地久矣”，认为此文“就历史之证明，做公允之叙述”。

他只对其中一些历史细节、史料根据有所保留。不过他认为如此之学术论述其实于事无补，“欲

明东北之为中国领土， 有力之证据，莫如武力收复”。1 

第三篇书评是出自柳诒征（1880-1956）的学生，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缪凤林（1899-1959）。

此篇书评与上篇书评均刊登于吴宓（1894-1978）主编之《大公报》的《文学副刊》，在某种程度

上与当时学术界中的南北之争（也是新文化运动与反新文化运动之争）有关，是南派对北派的抨

击。2 缪凤林没有就书中之主旨亦即“东北自古属于中国”提出讨论，在这方面他并无质疑。不

过，他却指出许多历史方法与史料根据之错误。他说“傅君所著，虽仅寥寥数十页，其缺漏纰谬，

殆突破任何出版史籍之记录”。他所举出的错误包括引证不当、推论错误，又对国内外研究成果

“了无所知”。他说：“有关汉代东北史之记载，傅君亦未能尽读”；“书中所引史文，颇多不明文

理，不通句读之处”；“综观傅君之书，大抵仅据正史中与东北有关之东夷传……故他纪传中有关

东北史事之重重材料，大都缺如，而又好生曲解，好发议论，遂至无往而不表现其缺谬。”在文

章的结尾处，缪凤林则以日本学者如白鸟库吉（Shiratori Kurakichi, 1865-1942）、津田左右吉（Tsuda 

Sōkichi, 1873-1961）等在日俄战争之后开始对于东北、朝鲜“作学术上根本的研究”，获得大量

的研究成果。这些日本人的著作虽有缺点，然其“可供吾人指斥者”则远远不如傅著。缪凤林语

重心长地指出，中日民族处于“永久斗争之地位”，欲求胜利需与日人相抗衡，而“慎重立言”，

写出具有高学术水平之著作，我民族方有前途。3  

第四篇书评为任职于国立编译馆的史学家郑鹤声（1901-1989）于 1933 年底所写的书评，《傅

斯年等编<东北史纲>初稿》。郑氏亦为柳诒征之学生，他说缪凤林的批评过于激烈，本书评则较

为温和，他也认识到此文“含有国际宣传之重要性”。不过他和缪文一样针对傅书的各种“缺漏

舛误”提出检讨，因为“不能不严加指摘，以期完善”。他的结论是“就傅君编著之第一卷论之，

觉其剪裁议论颇有独到之处，求之于吾国学者论述之东北史书中，尚属少见，洵足以破日人之妄

说，而感世人之兴会”。4 

在日本方面，傅著出版之后也立即有反应。日本京都大学东洋史教授矢野仁一（Yano Jinichi, 

1872-1970）于 1933 年出版了《满洲国历史》一书。矢野一贯主张“满蒙藏非中国本来之领土”，

而中国只是“中国本部”，满蒙则是“边疆”5。《满洲国历史》一书中第二章驳斥“李顿报告书”

所谓“满洲为中国完全之一体；满洲与中国之关系为永久的且本质的”，故满洲应归还中国之见

解。矢野认为报告书之基础来自傅斯年与李济，以及调查团成员杨格（Carl Walter Young）的《日

本在满洲之特殊地位》（Japan’s Special Position in Manchuri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31）一书。6矢野反对这些人所谓“满洲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看法，力主“满洲与中国是全然

各别的存在”。他强调满蒙自古即非汉民族居住之所，唐代以后设置都督府，其后各朝之统治均

                                                        
1 邵循正：《评傅斯年<东北史纲>第一卷古代之东北》，《大公报》1933 年 5 月 1日，第 11 版。 
2 参见王汎森，《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收入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

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版，第 501 页。 
3 缪凤林：《评傅斯年君<东北史纲>卷首》，《大公报》1933 年 6 月 12 日、6 月 19 日、6 月 26 日、7 月 3 日、7

月 31 日、9 月 4日、9月 25 日，第 11 版。 
4 郑鹤声：《傅斯年等编东北史纲初稿》，《图书评论》第 1卷第 11 期，1933 年，第 7-18 页。 
5 矢野仁一：《满蒙藏は支那本來の领土に非る论》，《外交时报》第 412 号，1922 年 1 月 1 日，第 56-70 页。有

关矢野的经历，如参与晚清教育改革、满洲国与出任大亚细亚协会副会长等，可参考王汎森，《思想史与生活

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第 502 页。 
6 此书立刻被译为日文，シー・ウオルター・ヤング ：《满洲に于ける日本の特殊地位》，东京：拓务大臣官房

文书课 193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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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与“中国本部”不相同之统治体制。在清朝满洲是封禁地，二十世纪开始才有汉人移入。1该

书出版之后次年，即由对东北问题十分关心、译有《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田保桥洁著，南京

书店 1932 年版）的王仲廉翻译为中文，刊登于《图书评论》之上。译者表示矢野仁一戴着学者

的面具，对中国发出荒谬之言论，而成为日本人侵略中国之根据。他为了“一以供傅氏等参考，

一以使国人知日本于使用武力之外，尚有无聊文人为之宣传焉”而翻译此文。他并提醒读者“其

所引《东北史纲》及英文节略本之处，颇多随意撮合，以便其驳击者，殊不忠实”。2 

陈绍箕、邵循正、缪凤林、郑鹤声及王仲廉等人无疑地都赞成傅斯年之主要观点，认为东北

为中国之一部份，只是他们认为，对于民族问题之讨论需奠立在扎实的学术基础之上。傅斯年对

于上述的评论，以及矢野仁一的批评似乎并无响应。3 然而其著作已被纳入“李顿报告书”而发

挥了具体的影响，故对国家已有贡献。 

傅斯年对中华民族的看法终其一生是一以贯之的，并对顾颉刚产生影响。自第一次世界大战

之后，受到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提倡“民族自决”的影响，国

内一些少数族群颇有“自立”之动因。而九一八事变后，部分满人也以此名义，接受日本的扶植

而成立“满洲国”。在 20 世纪 20-40 年代，满蒙受日本挑拨，企图以民族自决的名义争取脱离中

国独立。这些现象使傅斯年深有感触，他对于两个名词之使用很敏感，一是“民族”，一是“边

疆”。当史语所刊行凌纯声《赫哲族研究》〔《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34）时，傅斯年即力求

审慎而主张避免使用“赫哲民族”。4 抗战后退居西南，傅斯年对由顾颉刚主编的《益世报》副

刊《边疆周刊》5， 使用“边疆”为刊名亦颇有意见。加上此报刊登了甘城发表的一篇文章，提

到“汉人殖民云南，是一部用鲜血来写的争斗史。在今日，边地夷民时有叛乱情事”，此文令傅

斯年与友人“不胜骇怪”。于是他写信给顾颉刚，提醒他谨慎使用“民族”一词，并建议刊物名

好改为“云南”、“地理”、“西南”而不要再用“边疆”。6 

顾颉刚虽受到傅斯年的批评，然而他对民族的看法其实与傅斯年十分类似。顾于 1934 年创

办“禹贡学会”，发行《禹贡半月刊》。在《发刊词》即说“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

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该刊的目的之一即对此谬论从

学理上加以驳斥。7 1937 年 1 月 10 日在《申报》“星期论坛”上，顾颉刚曾写《中华民族的团结》

一文，主张“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离之则兼伤，合之则并茂”。8 1939 年 1 月

                                                        
1 矢野仁一：《满洲国历史》，东京：目黑书店 1933 年版。 
2 王仲廉译：《傅斯年等编着东北史纲在日本所生之影响》，《图书评论》第 2卷第 8期，1934 年，第 95 页。 
3 他的学生陈磐为他辩护。陈磐说：“东北事变，大局震荡，孟真师忧心如焚，百忙中而有《东北史纲》之作。

这部用民族学、语言学的眼光和旧籍的史地数据，来证明东北原是我们中国的郡县；我们的文化、种族，和这

一块地方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这种史学方法和史识，是 现代的、科学的。但书出版以后，颇受人批评。其

实这书的间架轮廓，非高手不能辨。批评的人从细枝末节着眼，当然不无话可说。但是能批评的人，却不一定

就能搭起这样的间架，描绘出这样的轮廓”。陈磐：《怀故恩师傅孟真先生有述》，《新时代》第 3卷第 3期，1963

年，第 14 页。王汎森在傅斯年档案中发现傅斯年曾计画 “答缪凤林等评《东北史纲》”。王汎森，《思想史

与生活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第 504 页。 
4 傅斯年：《傅斯年致顾颉刚》（1939 年 2 月 1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二卷），台

北：中研院史语所 2011 年版，第 953 页；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时代追忆论文集》，台北：时

报文化出版公司 1984 年版，第 149 页。 
5 《益世报》于 1915 年创刊于天津，1937 年因战乱停刊，1938 年在云南复刊，后迁至重庆，可惜因其创办人雷

鸣远神父过世，于 1940 年结束。1938 年在云南复刊时，顾颉刚将副刊名定为《边疆周刊》，12 月 15 日作发刊

词，12 月 19 日出第一期。参见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 4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2007 年版，第 173 页；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 291 页；宋稚青：《雷鸣远神父与天津

益世报》，《神学论集》，第 87 期，1991 年 4 月，第 49-62 页。 
6 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时代追忆论文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1984 年版，页 150。 
7 顾颉刚：《发刊词》，《禹贡半月刊》第 1 卷第 1期，1934 年 2 月，第 2 页。 
8 顾颉刚：《中华民族的团结》，《申报》1937 年 1 月 10 日，第 7版。 



 15

27 日，《中央日报》转载了他在《益世报》上发表《“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他认为此一词

汇源自日本教科书，具有政治目的，使用此词“许多边疆不成中国领土”，故应重视词汇之使用

（这也是为了回应矢野仁一所谓“中国仅有中国本部”的观点）。1939 年 2 月 13 日，他又写了

一篇《中华民族是一个》，登于《益世报》的《边疆周刊》，开宗明义即说“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

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

该文刊出之后，各地报纸纷纷转载，成为人们关注之焦点。1 一直到 1947 年在南京的《西北通

讯》创刊时又转载了一次，编者表示“顾先生此文，引证详博，议论正大，为促进民族团结 为

有力之作。其热情洋溢，感人尤深”。2 

顾颉刚撰写此文的近因是受到傅斯年的批评，他在日记中记载“昨得孟真来函，责备我在《益

世报》办《边疆周刊》，登载文字多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祸，因写此文以告

国人”。3 再则，撰写此文之远因，则是他对此一议题早有关心（他表示此一议题“久蓄我心”）。

他在撰写《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中就表示，1922 年商务印书馆请他编中学

历史教科书，他参阅史料而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何其他古老的民族都灭亡了，而中国却能

支持下去？他的答案是中华民族一直处于“同化过程之中”，“使常有浅化而强壮的异族血液渗透

进来，使衰老民族回复少壮”。七七事变之后，他又前往西北游历，目睹回汉冲突之惨况，“亲身

接触到边民受苦的经验”，了解到族群冲突与分裂会让帝国主义国家有机可乘，因而决定撰文，

以从事民族心理建设。4 

此文引起当时云南大学教授也是社会学者吴文藻（1901-1985）的不满，而由其学生费孝通

（1910-2005）写了《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投稿《边疆周刊》，提出了类似后来他所大力提倡的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他说中国有很多个民族，而这一种因为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分歧，

并不阻碍大家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体。费氏又认为“中国本部一名词有其科学的根据，中华民族

不能说是一个，即苗、猺、猓猡皆是民族”。5 之后顾又再以万余字的一篇《续论中华民族是一

个》回应费孝通的批评。6  

另一位批评顾颉刚的学者，是维吾尔族历史学家翦伯赞（1898-1968）。1937 年 5 月，翦伯赞

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长期从事统一战线、理论宣传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的

文章刊登在重庆的《中苏文化》之上。这是一个少数在国统区“能公开发表共产党领袖的文章”，

又能较为系统地宣传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阵地。7 他看了顾颉刚于 1939 年 5 月 29 日在《益世

报》“边疆副刊”所发表的《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而提出他的评论。 

翦伯赞指出，应“依据具体的客观事实，科学地去理解”民族问题。他认为顾颉刚“中华民

族是一个”的命题不正确，是“大汉民族主义的表现”，“包含着否定国内少数民族存在之意义”。

                                                        
 顾颉刚：《中华民族的团结》，《申报》1937 年 1 月 10 日，第 7版。 

5 日前得李梦瑛书，悉《西京平报》亦转载，想不到此二文乃如此引人注意。又得万章信，悉广东某报亦载。”（1939

年 4 月 15 日） 
2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西北通讯》(南京)第 1期，1947 年，第 3-7 页。   
3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 4卷（1939 年 2 月 7日），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2007 年版，第 197 页。 
4 顾颉刚：《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西北通讯》(南京)第 2期，1947 年，第 1-3 页。 
5 这是傅斯年对他的观点之转述，傅斯年说吴文藻与费孝通“一切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道理他都接受了”。傅斯年：

《傅斯年致朱家骅、杭立武》（1939 年 7 月 7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 2卷，台

北，中研院史语所 2011 年版，第 1015 页。 
6 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第 148-152 页；黄天华：《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

民族是一个”的争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一九四

Ｏ年代的中国》（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44-1061 页。  
7 此一杂志从 1936 年至 1949 年，宗旨为促进中苏文化交流。会长原为孙科，1940 年改组之后中共成为主导力量。

由郭沫若任研究委员会主任，王昆仑任杂志委员会主任，侯外庐与翦伯赞为副主任。侯外庐：《韧的追求》，北

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 版，第 92-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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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肯定在外患压迫下“团结”有其重要性。但是团结不是“消灭”、“否定”其他民族，而是扶助

他们独立自由的发展，从而形成自由、平等之结合。他觉得应该回到孙中山的理论，“以 大的

真诚，以兄弟的友爱，以现实的利害，用革命与战斗在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把国内各民

族真真的团结起来，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夺取中华民族的自由”。 

他认为顾颉刚的错误在于将民族与民族意识混淆在一起，认为民族是“心理现象”、“团结的

情绪”。这样一来民族没有物质的基础与客观的存在，只是主观的意识。其次，顾颉刚将民族与

国家混同起来。再其次，顾颉刚把民族混合与民族消灭混为一谈。他说顾颉刚所提出“滚雪球理

论”，越滚越大，使汉族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民族”。这种看法只看到外族加入汉族，而没

有汉族加入外族。翦伯赞说“民族的混合，不是片面的，而是相互的，在混合过程中相互影响。

不是所有的外族，一与汉族接触，他便被同化于汉族了”；“一直到今日，在中国的境内除汉族之

外还存在着满蒙回藏苗……等少数民族，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总之，他认为应承认各民

族之生存乃至独立自由发展之权利，各族建立经济和政治上平等的关系，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大

团结。1 

这次笔战双方壁垒清楚。傅与顾虽倡学术自由与学术不应为政治服务，却皆考虑到学术对政

治之影响。傅斯年十分同意顾颉刚的观点，他说顾所提出的两个观点，一是“中国本部”这一名

词不通；一是“中华民族是一个”，“立意甚为正大，实是今日政治上对民族一问题惟一之立场”。

傅斯年更批评吴文藻在云南设立“民族学会”，“此地正在同化中，来了此辈‘学者’”，乃拾“帝

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之牙慧”，大谈民族、打击同化、刺激国族分化之意识，增加部落意

识，“无聊之学问其恶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 2， 可见傅斯年史学思想中的民族主义。

至于反对傅、顾“中华民族是一个”之主张者，一为吴文藻、费孝通等社会学者，一为翦伯赞等

少数民族出身之马克思主义者。此一分歧继续存在，至 1943 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而再

度爆发争论。蒋接受了傅斯年、顾颉刚以及上述芮逸夫等人以汉族为中心的同化论与“中华民族

是一个”的观点（又补充了其他观点），而反对者则沿袭了吴、费与翦的看法。 

 

四、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之民族观及其争议 
  

《中国之命运》全书共八章，十万余字。此书为蒋中正所著，一般认为该书由陶希圣执笔，

完成初稿，其后由蒋中正修改而成。初版发表于 1943 年 3 月，蒋又根据各种建议进行增订，1944

年 1 月出版“增订版”。3 

日本人对于此书之出版颇为关心，1943 年 5 月 1 日《读卖报知》上刊登了该书出版之消息，

认为此书代表蒋对抗战前途之忧虑，企图藉此“收拾民心”，重振士气4。此书的日文翻译本有三

部，一本由种村保三郎译，由台北的东宁书局出版（1943 年 12）；5另一本是由共同通讯社东亚

部翻译，并附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一文；6第三个译本是由波多野干一翻译，日本评论社

出版（1946）7。英文版也有两部，一部为正式得到授权的版本，由王宠惠（1881-1958）据增订

                                                        
1 翦伯赞：《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中苏文化》第 6 卷第 1 期，

1940 年，第 27-33 页。 
2 傅斯年：《傅斯年致朱家骅、杭立武》（1939 年 7 月 7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 2

卷，台北，中研院史语所 2011 年版，第 1014-1016 页。 
3 蒋中正：《中国之命运》，重庆：正中书局 1943 年 3 月初版。蒋中正：《中国之命运》，重庆：正中书局 1944 年

1 月增订版。 
4 〈民心収拾に躍起 蒋、抗戦陣の動揺に狼狽〉，《讀賣報知》（夕刊）1943 年 5 月 1 日，第 1 页。 
5 蒋中正著，种村保三郎译：《中國の運命》，台北：东宁书局 1945 年版。 
6 〈［広告］中国の運命・付新民主主義／ユマニテ社〉，《讀賣報知》（朝刊）1946 年 1 月 1 日，頁 2。 
7 蒋中正著，波多野乾一译，《中國の命運》，东京：日本评论社 194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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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翻译、林语堂写序，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1另一部是由一家较小的出版社罗依出版公司（Roy 

Publishers）出版，由“查飞所编辑，由两位不署名的中国教授”据 1943 年初版翻译，此一版本

则未得到授权。两个版本的出版时间都是 1947 年。2此外还有越南文版，由胡志明翻译。3 

此书中心思想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认为《三民主义》的本质是国民革命，而国民革命

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重点，“国民革命的初步成功，即为建国工作真正的开始。”“国民革命的现

阶段，是由民族主义的完成，到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贯彻。”在民族问题方面也承袭了孙中山的

观点，却回避了孙所提出来的 “大亚洲主义”的问题。 

《中国之命运》一书总结中国的五千年历史演变和儒家文化底蕴，主张中国只有一个民族，

即中华民族；接着又回顾了中国近代史，论述了不平等条约之废除是信仰三民主义的结果，其中

又特别提出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和抗战。本书严厉批判了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指出自由主义与共

产主义均破坏中国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的争论实际上是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国民革命之

完成，有赖中国国民党依据三民主义，实行民族复兴的事业。4《中国之命运》是蒋一生政治、

社会和文化观念之总结，体现其反共、反帝之建国构想。《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后，在国内外

造成极大的影响。当时有人指出：此书是重庆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内销行 广的书籍。党政教育

机关均规定为工作人员及青年学生的必读书籍，《中央周刊》等官方刊物及‘三民主义青年团’

并特设奖金以征求青年对该书的读书报告和研究报告”5。中共对此也有所回应，毛泽东甚至亲

自组织了一场批判行动，把《中国之命运》视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传书”，并攻击蒋介

石是“中国的法西斯”。6 

有关《中国之命运》一书已有不少的研究7，本文利用一些一、二手史料讨论该书之中对于

“中华民族”的看法及其引发之争议。蒋介石在该书中所阐释之理念是从“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

达”开始讨论。该书初版中提到类似上述顾颉刚等人所述“滚雪球”理论之“同化论”。他说：

“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

都有增加，但融合的动力是文化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初版，第 2 页）“我

们中华民族对于异族，抵抗其武力，而不施以武力，吸收其文化，而广批以文化。这是我们民族

生存与发展过程里面 为显著的特质与特征”（初版，第 5 页）。 

除了“同化论”之外，蒋介石又加上了“同源论”的民族观。8他说：“四海之内，各地的宗

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诗经》上说：‘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就

是说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诗经》上又说：‘岂伊异人，昆弟甥舅’，就是说各宗族之间，血统

相维之外，还有婚姻的系属。古代中国的民族就是这样构成的”（初版，第 2 页）。此一以宗族论

为中心的民族观与孙中山的看法也很类似。 

                                                        
1 Chiang Kai-Shek, Authorized translation by Wang Chung-Hui;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in Yutang, China's Destin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47).  
2 章麟译，爱德华罗卜（Edward Rohbough）著：《“中国之命运”在美国的出版竞赛》，《文萃》第 2年第 21 期，

1947 年，第 24-25 页；未名：《中国之命运在美国》，《群众》（香港版）第 6期，1947 年，第 6-12 页；Chiang, 

Kai-shek, China's Destiny & Chinese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Roy Publishers, 1947). 近，Brill

又将此书再版(Leiden: Brill, 2012)。查飞的英文名字是 Philip Jaffe。 
3《文化消息》，《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复刊第 1号，1947 年，第 57 页。 
4 这是汪政府统治区域内一位作者对于此书的观察，下文会再做分析。李伯敖：《蒋著<中国之命运>的批判》，《政

治月刊》（上海）第 7卷第 5 期，1944 年，第 3页。 
5 李伯敖：《蒋著<中国之命运>的批判》，《政治月刊》（上海）第 7卷第 5 期，1944 年，第 2页。 
6 陈进金：《现代中国的建构：蒋介石及其<中国之命运>》，《国史馆馆刊》第 42 期,2014 年，第 31 页。 
7 如李杨：《蒋介石与<中国之命运>》，《开放时代》2008 年第 6期，第 39-51 页；李杨：《陶希圣与<中国之命运>

新解》，《中国社会导刊》2008 年第 13 期，第 44-46 页。 
8 “同源论”是民初以来及很流行的一个理论，参见娄贵品：《陶希圣与<中国之命运>中的“中华民族”论述》，

《二十一世纪》（香港）第 131 期，2012 年 6 月，第 69-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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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将“同化论”与“同源论”结合在一起，并运用“宗支”、“宗族”的繁衍发展，来

解释中华民族的形成，这是蒋介石民族观之特色。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华民族是在“自然”之

中成长，“其宗支不断的融合而其人口亦逐渐繁殖，乃至于强大，于是国家的领域亦相随扩张，

然而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超越其自然成长所要求的界线。”1 

这样的民族观与陶希圣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929）虽有类似之处，然两者的主张是

截然不同的2。两者类似之处是：一、《中国之命运》吸收了陶希圣对民族之定义，亦即“民族不

是人种或种族的偶然的结合。而是依历史的融合过程而构成的永续的共同体。……所以，民族是

依一定的融合过程，由语言，地域生活，经济生活，及文化的共同性而统一的历史上构成的永续

的共同体”（陶著，第 96-97 页）。其次，陶希圣在讨论周代之发展时强调“宗族”的重要，他说

“周室建国……分封异姓功臣和同宗子弟，一方面在同宗宗族内，厉行‘本支百世’的组织；一

方面于异性各族间，交互通婚，以组亲戚之网”（ 陶著，第 36 页）。蒋的书一方面接受了民族为

融合而成的观点，又把陶希圣所说的周代宗法封建的政治秩序，如“本支百世”的观念从周人扩

大而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的民族观其实与蒋介石的看法并不相同。陶认为“中国的民

族不是单一的民族，所以中国的文化也不是单一的文化”，陶希圣书中不断地谈到中国有“种族”

观念，有许多“民族的单位（Ethnic Units）如甘新的回民，川滇的苗猺，外藩的蒙藏”（陶著，

页 71），彼此之间有“长期民族斗争”（陶著，页 108）。其次，陶希圣认为周代宗法只是周族的

制度，别族并不实行；宗法只是贵族制度，平民不通用（陶著，页 35-6）。他甚至说周代的宗法

只是儒家的理论，并非遍行之制度。他也了解到在历史上“华夏和夷戎的接触”，在“种族融合

为民族的过程中”，外族往往依附为黄帝或颛顼之子孙，以建立和汉族血源上的联系，然而这是

“把宗族的传说来隐蔽种族的差异”。由上述的对照来看，陶著是一种学术观点，蒋著则明显地

藉学术表达政治。具体而言，陶希圣大致上可以同意“同化论”，却不赞成“同源论”；同时也应

该不会同意蒋介石将同化论与同源论结合成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宣称。3不过基于政治表态，

陶希圣在初版问世之后立刻在《中央周刊》发表心得《读<中国之命运>》一文，认为蒋著“超越

往古……立德立言，蔚然大备”。4 

《中国之命运》出版之后受到中共党人的严厉批判，尤其是蒋所谓“没有国民党，就没有

新中国”的论调深具政治意涵，国共双方乃就此议题衍生为一场激烈之论辩。5其中广为人知的

是陈伯达（时任中共中央研究室副主任）在《解放日报》（1943 年 7 月 21 日）所写的《评<中国

之命运>》。文中对于蒋对“中华民族”的看法提出严厉批判。他说蒋以宗族发展为中心的“民族

血统论”，“和本来的历史真实情况完全不相符合”。此类理论是德、意、日法西斯主义侵略全世

界的工具。他否认中华民族内之各族都是“文王的孙子”，也否认有婚姻上的联系。他说昭君或

文成公主出嫁外族，并没有有使匈奴或藏人成为汉人之“宗支”。因此他说蒋的民族理论违反常

识。陈伯达又说蒋所提倡的“单一民族论”其实是提倡一种“大汉族主义”而“欺压国内弱小民

                                                        
1 蒋中正：《中国之命运》，重庆：正中书局 1943 年版。 
2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台北：食货出版社 1972 年版。此书为 1929 年上海初版。本书之主要观点在

解答“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陶希圣否认当时所谓“封建社会”（中共干部派，即斯大林派）或“资本主义社

会”（中共反对派，及托洛斯基派）等两种主张，提出“中国社会是封建制度崩坏而资本主义尚未发达的社会”。

见陶希圣：《台湾版校后记》，《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台北：食货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57 页。 
3 娄贵品的观察是正确的，书中中华民族同源论的主张与陶希圣的观点“差异明显”。不过他认为“同源论”在

初版之时不存在，在增订版之中才出现的。此一观点有待商榷。再者，他认为陶希圣至 1938 年的《中华民族

战史》中观念有所改变，已经认为中华民族是“单一的民族”。娄贵品：《陶希圣与<中国之命运>中的“中华民

族”论述》，《二十一世纪》（香港）第 131 期，2012 年 6 月，第 67 页。 
4 陶希圣：《读<中国之命运>》，《中央周刊》第 5卷第 33 期，1943 年，第 1页。 
5 邓野：《蒋介石关于<中国之命运>的命题与国共的两个口号》，《历史研究》2008 年第 4期，第 84-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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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后陈伯达将民族问题转为“阶级”问题，他认为蒋所谓的民族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盗民族为其私有，事实上“民族的主体”是“工农大众”。民族问题的解决是“动员民众，实行

民主”，而指导方针是毛泽东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1 

陈伯达之后艾思奇、续范亭等人也发表评论呼应他的看法2。这些文章也发行了单行本的小

册子。中共的看法立刻遭到国民政府的查禁。1943 年 12 月 1 日湖北省政府省主席陈诚发布了查

禁令，“奸党陈伯达等著‘[评]中国之命运’各书言论反动……诋毁领袖，污蔑中央言论，反动应

予查禁”。3 

汪派人士在看到《中国之命运》之后也有不少的响应。如胡兰成在《新东方杂志》上写《<

中国之命运>的批判》。胡兰成批判蒋的民族观是“以独裁主义的全体主义来歪曲历史”。他说：

“民族不是自然形成的，是经过征服然后同化”；如果根据蒋的谬论“如五胡乱华之类简直等于

不曾发生，而辛亥革命的意义也无从了解”。1945 年在他主编的《苦竹》中又刊有敦仁的《<中

国之命运>与蒋介石》批判蒋著。4 当时汪政府统治区内更直接批判蒋的中华民族观点的文章，

是李伯敖在《政治月刊》（上海）上写的《蒋著<中国之命运>的批判》。 

李伯敖的真名為惲逸群（1905-1978），當時任職於日本特務機關“岩井公館”，負責宣傳與

教育、文化的工作。後來經證實他為中共地下黨員，1926 年入黨、1942 年潛入上海進入日本特

務機關為中共收集情報，受潘漢年領導。5 此文的主旨在于以下几点：第一，肯定蒋介石在此书

中对“共党的罪恶已有深切的认识”，然缺点则为行动上不够坚决，不了解放弃抗战、与日和平

为反共的先决条件。第二，肯定蒋介石反对英美帝国主义、自由主义，然自己却“甘供英美帝国

主义利用，为它们作牺牲”。第三，肯定蒋介石主张恢复民族固有的德行，故“已有回复到中国

的觉醒”，然如不坚决“反共反英美”则无法回复到东方固有的精神。在民族问题上，作者则呼

应日本学者的观点从“东亚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论述。他指出蒋介石将民族生存的领域包括东北、

台澎与中南半岛，是“大汉族主义的帝国主义”，“有可批评之处”。但是蒋认识到中国传统是以

“固有的德行”来维系各族，这是 正确的。他的观点是应“反共”、“亲日”，把“东亚”当作

一个单位与“白种人”对抗： 

正确地讲，回藏夷蒙等族和汉族的不出于同一血统，和中国日本的区别没有两样。如果

我们把东亚民族当作一个单位，以与白种人相对称，则东亚各民族之间，纔真正是大小宗派

的关系。但蒋先生又没有回到东亚本位的勇气，所以弄得上不在天，下不在地，而没有着落
6
。 

    以上主要是中共与汪派对《中国之命运》的批评，此外国民党内对此也有一些正反面的意见。

                                                        
1 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解放日报》1943 年 7 月 21 日，第 1、3、4版。俄国学者潘佐夫将蒋中正《中国

之命运》中的新权威主义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视为抗战时两种追求社会进步之典范。Alexander V. Pantsov, “Mao 
Zedong’s ‘New Democracy’ and Chiang Kai-shek’s ‘New Authoritarianism’: Two Paradigms of Social Progres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收入吕芳上主编：《战争的历史与记忆 1：和与战》，第 321-340 页。 

2 艾思奇：《<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 早发表在 1939 年 8 月 11 日的《解放日报》，他说“大

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所以要宣传唯心论的哲学，就因为他们需要把一切道理加以颠倒，而唯心论正符合了他们的

需要”。“《中国之命运》宣传的是反理性的唯心论哲学，是极端有害的愚民哲学，是为了藉以维持大地主大资

产阶级一党专政的中国式法西斯主义的统治”。此文收入艾思奇等：《论中国之命运》（出版地不详：晓光社1946

年版，第 1-24 页）续范亭：《感言》，《解放日报》1943 年 8 月 16 日，第 1、2 版。他的观点与艾思奇类似，

认为蒋“完全是以唯心论、主观主义、自私自利、独裁梦想的个人英雄主义来决定中国之命运的”（第 1版）。 
3《湖北省政府公报》第 492 期，1944 年，第 34 页。 
4 胡兰成：《<中国之命运>的批判》，《新东方杂志》第 9卷第 2期，1944 年，第 7页。敦仁：《<中国之命运>与蒋

介石》，《苦竹》第 3期，1945 年，第 9-20 页。 
5 韓文寧：《惲逸群在“岩井公館”的日子》，崔廣懷主編，《世紀風采》增刊，《世紀風采創刊 10 周年紀念專集

1994-2004》，2004 年 1 月，第 281 頁。茹予我、聞繼衷：《戰士的風骨——記惲逸群》，陸炳炎主編，《惲逸群

同志紀念文集》，上海：三聯書店 2005 年版，第 90 頁。 
6 李伯敖：《蒋著<中国之命运>的批判》，《政治月刊》（上海），第 7卷第 5 期，1944 年，第 2-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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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对于上述各种批评应了然于心。1943 年三月初《中国之命运》初版发行之后，他立即阅读，“晚

以《中国之命运》正版印就出书，乃即阅读第一与第二各章，不忍掩卷，直至十一时方睡”，1“上、

下午皆审阅《中国之命运》全书，至晚间方完”，2 对于此书他“颇觉自得”。3 同时，他命令“各

级学校机关皆限期检讨《中国之命运》后，提出报告”、“令各高级将领检讨《中国之命运》”、“令

中心小学与中学，每班必备《中国之命运》”。4 他在 1943 年 4 月底就因受到各方面的回馈，着

手修改初版之文字。根据蒋的日记： 

昨日下午修正《中国之命运》第四章第五节后，召见工业会员。（《蒋中正日记》1943

年 4 月 29 日） 

修正《中国之命运》第一章，关于民族问题引征尚嫌不足也。（《蒋中正日记》1943 年

4 月 30 日） 

正午接妻电……下午修正《中国之命运》。（《蒋中正日记》1943 年 5 月 18 日） 

上午校阅《中国之命运》第五章，午后校阅第二章。（《蒋中正日记》 1943 年 5 月 19

日） 

《中国之命运》校阅完毕。（《蒋中正日记》1943 年 5 月 23 日） 

此后蒋仍陆续修订，10 月 3、4 日时他看到中共对此书之批评。日记中写到：“下午看共匪

所评论之中国命运小册，不足为异，毫无理论根据决不能煽动阅者对中国命运本书之信心”、“看

共匪对《中国之命运》之评论小册完，毫无动心，此种横逆与诬蔑之来，今则视同无物矣！”至

1943 年 12 月 11 日蒋结束增订，将稿子付印，1944 年 1 月 1 日发行增订版。 

如果比较初版与增订版文字上的变动，可以看出蒋介石还是针对外界所疑虑的“汉族中心主

义”提出修正，不过此一修正只是语气程度上的微调，并非主旨之变更。这方面娄品贵的著作中

已经指出两书在第 2 页“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一段的内容改动很大，增加了民族起源及各族

关系的论述。例如原文是“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1943 年 3 月初版，第 2 页），

改为“这多数的宗族，本是一个种族和一个体系的分支……然而五千年来，他们彼此之间，随接

触机会之多，与迁徙往复之繁，乃不断相与融合成为一个民族”。（1944 年 1 月增订版，第 2 页）

此外还有一些较小的文字更动。例如，蒋将“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改为“融合的方法

是扶持而不是征服”。从“同化”改为“扶持”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动。娄品贵并指出这很可能主

要是根据当时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的建议。5 

娄文没有注意到的另一个增订是在“至于各宗族历史上共同的命运之造成……”一段的 后，

蒋增加了一段，强调“同源论”，并认为“五族”的区分不是“人种血系的不同”，而是“宗教与

地理环境的差异”。以下是新版增添之文字： 

在此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各宗族往往在文化交融之际，各回溯其世系而发见其同源。即

如蒙古是匈奴的后裔，而《史记》、《汉书》考其远祖实出于夏后氏。东北女真与西藏的吐蕃，

是鲜卑的子孙，而《晋书》《魏书》考其远祖皆出于黄帝轩辕氏，我们再稽考周书、辽史、

及文献通考以为推求，则今日之满族与藏族及由此流衍而来。至于今日之所谓回族，其实大

多数皆为汉族信仰“伊斯兰”教之回教徒，故汉回之间其实只有宗教信仰之分，与生活习惯

之别而已。总之，我们各宗族，实同为一个民族，亦且为一个体系之一个种族。……这是我

                                                        
1 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蔣中正日記》1943/3/5。 
2 《蔣中正日記》1943/3/6。 
3 蒋介石日记记载：“晚餐后听读《中国之命运》广播，颇觉自得”。《蒋中正日记》1943/4/2（出处）。 
4 《蔣中正日記》1943/3/20、1943/3/30、1943/3/31。 
5 娄贵品：《陶希圣与<中国之命运>中的“中华民族”论述》，《二十一世纪》（香港），第 131 期，2012 年 6 月，

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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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全国同胞不可不彻底了解的。（增订版，第 8-9 页）
1
 

除了此处之差异之外，两个版本还有许多的不同，主要都是将书中原来谈到“契丹”、“女真”、

“蒙古”、“满族”的“同化”二字改为“融化”（增订版，第 4 页）或改为“融和”（增订版，第

10 页）。其次在维系各宗族情感方面，原为以德行来“感化各宗族固有的特性”，改为“协和各

宗族固有的特性”（增订版页 7）。四邻各宗族入据中原之后“感受同化”，改为“同受融化”（增

订版，第 7 页）。西藏在初版说“其向化亦超过一千三百年以上”（初版，第 8 页），增订版改为

“其融化亦超过一千三百年以上”（增订版，第 8 页）。由“同”改为“融”以略为松动强烈汉族

中心主义的印象。 

不过即使有这些更动，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中的民族观，如吴启讷所述，可以称为“中华

民族宗族论”。吴启讷指出：“从孙中山版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中华民族国族主义，到蒋

介石的中华民族宗族论，都是汉民族主义与‘五族共和’间的妥协性产物。以地方自治涵括民族

自治，也是从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角度，压制可能对汉人统治和国土完整构成挑战之非汉人民族

主义政治主张的妥协性措施。中华民族宗族论和中华民国地方自治背后的意图，都是试图仿照美

利坚民族，塑造以汉文化体系为核心的，具高度同构型的中华民族；都是寻求透过掩饰境内族群

间的差异，达到消弭族群间的差异之政治目标”。2 这是很中肯的论断。 

 

五、结论 
 

本文描述了抗战时期中国朝野有关中华民族之讨论。笔者指出 20 世纪 30-40 年代有关此议

题之讨论，是因应日本侵略中国而引发。因此，笔者先追溯日本学界对此议题的讨论，以及部分

日方观念如何透过翻译而引介到中文世界，并激发了国人之民族情绪与民族自信心。其次，再厘

清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其中傅斯年与顾颉刚是代表性的人物，他们所提出东北自古以来是中国

的一部分，以及“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 具影响力；芮逸夫有关“中华国族”与“少数民族”

的看法与他们的观点也相互配合。然而傅与顾亦引发了吴文藻、费孝通与中共党员、维吾尔族历

史学家翦伯赞的反驳，至 1943 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民族议题，又再度引发争议。蒋的

观念一方面与顾颉刚的“滚雪球”理论相类似，另一方面亦受到陶希圣的影响。然而，他将“同

化论”与“同源论”结合成的“中华民族宗族论”无疑地是他本身之见解。此书引起来自中共与

汪派的批评，前者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立论，企图以阶级与民主来取代民族；后者则呼

应日本的“东亚民族主义”。总之，抗战时期有关中华民族之讨论，其主旨在寻求国人之“团结”，

而结果却是引发出“不团结”。换言之，此一讨论的背后，仍是蒋汪内部与国共之分歧及权力的

斗争。然而不容忽略的是，“中华民族”观念所造成之凝聚性，仍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地团结人心

以共赴国难。诚如日本学者所述，中日之间的战争是日本民族主义或“东亚民族主义”与中国民

族主义的对冲，或说“大和魂”与“中国魂”的冲突。而中国取得 后胜利的原因之一是“民族

主义再发现”。然而“再发现”过程中所出现的不同观点则成为引发日后各种政治、族群争议的

重要原因。 

 

                                                        
1 早注意到《中国之命运》初版与增订版文字差异的是当时的一位读者，参见澄性：《“中国之命运”增订点

之介绍与认识》，《安徽青年》第 4卷第 1、2 期，1944 年，第 9-12 页。有关“中华民族”的部分，作者注意

到第 2、13 段两处修改。在比对两个版本的差异之后，他指出“团长这部著作，经此修订，更臻完美之璧，益

显其意义之重大”，但同时他也郑重地引用陈布雷的话说“文字上间有修订或校正之处，但于全书意旨，均无

改易”（第 12 页）。 
2 吴启讷：《中华民族宗族论与中华民国的边疆自治实践》，黄自进、潘光哲主编：《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第

一册）：领袖的淬炼》，台北：中研院近史所 2013 年版，第 2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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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从追求正道到认同国族1 
          ──明末至清末中国公私观念的重整 

 

黄克武 

  

一、前言 

 

公与私的区分不但在中西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也是现实生活中让人寻思、论辩，而往

往不得其解的一个难题。在中文语汇之中，公与私这一对概念至少指涉了实然与应然两种意涵：

在实然方面它们为社会范畴的区分，一般而言“公”指国家部门（state sector），有时也包括地

方公产与公众事务，而“私”则指非国家部门（non-state sector），又可再进一步细分为个人与

社会群体，如家族、党社等。在应然方面两者为道德价值的判断，“公”指利他主义（altruism），

“私”指追求自我利益，亦即强调一己的独占性，也包含自私自利（selfishness）。
[1]
 

然而以上两种的意涵在历史文献上并没有清楚的区分。公私价值的区别有时是模糊与游移

的，人们对于“利他”与“自私”，或何者为个人正当的情欲、何者为不正当的情欲，没有一致

的看法。再者，人们对于公私范畴的划分亦无固定的标准，例如家族活动在某一些情境被认为属

于公领域，某一些情境则属于私领域。
[2]
这涉及费孝通所谓中国“差序格局”的社会背景，

[3]
在

此背景之下，己与人（或私与公）的界线常视其对待面之不同而具有伸缩性。 

公私概念的混淆也涉及语言的歧异性。在中文语汇之中“私”有时为中立性的语辞，广义地

指涉国家部门之外的人民，如《清实录》常谈到“令公私两便”。
[4]
有时公与私则同时指涉社会

范畴与道德价值。这样一来，公或私不但指涉某一“社会范畴”所从事的特定活动，也带有对此

一活动的“道德判断”。这些语汇上的混淆使我们对于中国历史上公私问题的探讨更为困难。 

以公私语汇为基础的思考在明清以后又与士人对专制的抨击、对个人欲望与私有财产的肯

定，以及追寻“现代国家”的努力等思想动向结合在一起。众所周知，现代国家是以“国家”与

“国民”等概念为基础建立起一套特殊的政治运作。中国知识分子在引介、构思此一制度时，很

自然地运用他们所熟悉的公与私概念范畴，来讨论个人与国家之权限，以及合适的群己关系，因

而形成思想上的曲折发展，值得一探究竟。 

本文即尝试以明末至清末为时间断限，从思想史的角度来探讨与公、私之概念范畴相关的一

些课题。尤其注意到十六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如何以传统公与私的概念来构思群

与己（尤其是国与己）关系而形成的思想变迁。 

明清之际中国思想界对于公私议题有十分热烈的讨论，李贽（1527-1602）、顾炎武

（1613-1682）、黄宗羲（1610-1695）等人对“私”（主要指个人欲望与私有财产）提出一个新

的看法，这一种肯定私的观念进一步发展为顾炎武思想之中“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以

及黄宗羲所谓“后之为人君者……，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

公”、“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的政治理念。
[5]
这一理路本来是因应明清社会的转变（即大陆学者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各种现象），并针

对专制统治与宋明理学将公与私、天理与人欲、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等严格区分而发，
[6]
在近代

思想上促成“气的哲学”、“经世之学”与“考证学”等学术路向的发展，清儒戴震（1724-1777）、

凌廷堪（1755-1809）等人对人情与人欲的肯定，建立“以欲为首出的哲学”，强调“以礼代理”

                                                        
1 本文刊载于《知识分子论丛》2015 年第 5 辑) http://ubc.ecnu.edu.cn/front/artical.php?id=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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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可视为此一路向的展现。
[7]
然而不容忽略的是这一思想遗产也对清末知识分子认识民主、自

由、权利、国家、国民等崭新的议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对以上问题的讨论几乎都以明末清

初思想家如顾、黄等人的公私观念为基础，而作进一步的引申与发挥。
[8]
 

那么明末与清末对公私观念的讨论有何异同？以下几点值得思索： 

第一，无论是明末清初还是清末民初的思想家在肯定“私”与“利”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公”

的道德理想，仍然拥抱中国传统中“天下为公”、“大公无私”的目标，也反对徇私或“假公济

私”等自私的行为。
[9]
换言之，他们是在不抹煞个人合理的欲望，也尊重群体规范的前提下，来

重新思考群己关系。因此他们的看法一方面为宋明以来的儒家传统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另一方

面仍继承了许多固有的思想预设。对明清时期这些肯定“私”的思想家而言，其思想之中连续性

的因素除了大公无私之外，还包括王道、仁政、内圣外王、生生不已、乐观主义的认识论（认为

人类可以获得客观的知识）、环境的乐观主义（认为天然资源十分充足）、将社会视为由士农工

商所组成而环绕着“礼”的活动，以及对知识分子角色之认定等。这些预设不但在十九世纪经世

传统之中十分盛行，甚至在二十世纪思想界仍有持续的影响力。再者，我们不能忽略的是主流儒

家论述之中一直存有肯定“恒产”、“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与通商的观念，这也是明清时期思想

家肯定“私”（特别是私有财产）的重要基础。
[10]

 

第二，在近代肯定“私”的历史发展之中，中国知识分子将一个比较一元化的“私”的概念

（特别是针对宋明理学对公私的看法）更细致地分为不同的概念范畴。就行为之主体而言，一类

为统治者之私，一类为庶民之私。就其内涵来说，一类是负面性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之私，需

要贬抑；一类是正面性的合情、合理之私，必须肯定。明末与清末的思想家所肯定的私均为庶民

的合情、合理之私，并以此来讨论“合私以为公”，亦即以肯定每一个个体的合理欲望、私有财

产，以及个人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来建立社会正义的准则。 

第三，就思想的渊源来说，明末公私观念的讨论与反专制、理学内部的变化，以及明清社会

经济变迁有关；清末的公私观念的讨论除了有传统渊源之外，具有更强烈的西方影响的色彩。 

第四，两者虽然都是从“合私以为公”的角度来肯定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私”，但明末时

所注重的私是指个人欲望与私有财产权，清末对公私的讨论则更为关注由全体国民私其国，来倡

导“国民”的权利，
[11]

其理论基础不仅是人性的必然趋向，也含括公民的与种族的国族主义（civil 

and racial nationalism）、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有机体论、功利主义、自由民主思潮，与自由放

任的经济思想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思想界对“私”的讨论将西方“开明自营”（enlightened 

self-assertion）与顾、黄的“合私以为公”的观点结合起来，来肯定个人政治、经济方面的“权

利”，与实施民主制度之想望，使国人对于公私、义利，与群己关系的认识，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这样一来，明末所谓的“公”主要是指追求公平、正义或正道，而清末所谓的“公”除了追求公

平、正义与正道之外，更增加了国民对于一个现代国家的认同（identity）之意涵。这一变迁也扣

紧了李文孙（Joseph R. Levenson）所谓从“天下”到“国家”的历程。
[12]

 

这样的思想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呢？从顾、黄到辛亥革命前夕的三个世纪之内，中国思想界对

公私议题的讨论有何曲折的过程？本文将以十八世纪末年至二十世纪初年的几位思想家为例，来

观察此一变迁。其中特别注意梁启超（1873-1929）与严复（1854-1921）的角色，梁、严一方面

深受传统影响，熟稔顾、黄等人的论述，另一方面则经由不同管道认识西方思想，而对公私、义

利、群己等议题提出许多创见，在当时思想界颇具影响力。
[13]

此一思想脉络的厘清，不但可以让

我们了解清朝中叶以来在西力冲击之下，中国士人如何重新构想个体/群体的关系，也将提供我

们对于近代中国思想界中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之议题，作更深入的思索。 

 

二、清中叶以降经世思想对公私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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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叶以后思潮走向之主脉是从理学、考证转移到经世致用、汉宋调和与中体西用，此一变

迁有非常复杂的渊源，如今文学的兴起与王朝的衰微等，然而不容忽略的是与上述顾、黄、王的

经世传统与戴震、凌廷堪所倡导的“以礼代理”的思想倾向，亦即所谓“实学”的兴起，有直接

的关系。乾隆末年时陆耀（1726-1785）曾编辑《切问斋文钞》（1776，以下简称《文钞》），此书

是近代经世思想的前驱，其中就收有张尔岐（1612-1678）与顾炎武的通信，讨论“行己有耻”，

也收录了顾炎武的〈与友人辞祝书〉与〈答王山史书〉、〈论风俗〉，以及凌廷堪的〈复礼〉一文。
[14]

陆耀亦曾致书戴震讨论理欲之辨，他对戴震表示：“来教举近儒理欲之说，而谓其以有蔽之心，

发为意见，自以为得理，而所执之理实缪，可谓切中俗儒之病”。
[15] 

然而《文钞》同时也收录了许多理学家的作品，而将析论性与天道与重礼的想法结合为“下

学而上达”的“一贯”主张。《文钞》中汤斌（1627-1687）的〈答陆稼书书〉一文认为“欲求孔

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犹航断港绝潢而望至于海也....欲明程朱之道者，当心程朱之心，学程朱之

学，穷理必极其精，居敬必极其至”。
[16] 陈道（1707-1760）的〈与熊心垣书〉一文则表示反对

这样的玄想：“前明讲学者喜言高妙，辨及毫芒，析愈精而说愈纷，于己于人究无裨益”。因此《文

钞》的学术立场整体来看是反对士人只知天人之学，却忽略道德实践，该书主张不放弃形而上的

理想，而是以道德实践为本，逐渐体认性命与天道。用张尔岐的话来说“因标见本，合散知总，

心性天命将有不待言而庶几一遇者”。如果用学派分野来看，《文钞》所谓的正确的学术是：尊崇

程朱、不排击陆王，而以理学中重实际的传统来提倡下学上达的一贯主张。
[17] 再者，《文钞》所

强调的经世之策一方面是继承理学的传统，要求士人要立定志向，以家国、天下为己任，另一方

面则强调在“恪尊王制”的前提之下以出版书籍来移风易俗，并从事教育、行政方面的改革。 

这样的观点一方面继承了明末顾炎武、黄宗羲的经世理念，重视人伦日用、人民生活与讲求

实学，但也选择性地放弃了顾、黄从“合私以为公”来抨击专制君主“私天下”的批判传统，《文

钞》也没有收录顾、黄肯定私有财产、个人欲望与戴震所谓“通情遂欲之谓理”的言论。
[18]

在一

篇分析《切问斋文钞》之经世思想的文章，作者曾经以两组观念来观察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末年

经世思想思想的变迁，一是转化与调适，前者指要求彻底的改变而达到完全的成功，后者指逐步

改善而肯定等级性的成就；一是政治核心的改革与强调政治核心之外的社会性行动。根据拙文的

分析，顾、黄等人倾向“彻底改造政治核心的转化思想”，强调君主专制的弊病，而重视中央政

府的改造；《文钞》则较接近“核心之外的调适思想”，关怀地方性与社会性的事务，同时坚持知

识分子应努力于个人的道德修养，以达到彻底的转化。
[19] 

这种强调核心之外的调适主张，搭配个人道德转化的理想，构成清中叶之后经世思想的主调。

直到清末像冯桂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重新动员顾、黄的思想遗产，一方面向专制挑战，另一

方面向西学接轨，才促成较重大的变化，回复到呼吁改造政治核心的转化思想。
[20] 

在《文钞》出版后的半个世纪魏源（1794-1857）应贺长龄（1785-1848）之邀编辑《皇朝经

世文编》（1826，以下简称《文编》），该书成为清代经世思想的开山之作。
[21]

此书基本的学术立

场是消融门户之见，主张以宋学为本、汉学为末的汉宋调和论。这样的立场与《文钞》非常类似，

亦即以经世关怀作为共同点来调和学界的纷争，只是因为学术思潮的变动，《文钞》所面对的是

朱陆之争，《文编》所面对的是汉宋之争。 

《文编》之中对学术、政治等议题的讨论也显示该书与《文钞》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一方

面从实学的角度肯定人伦日用，另一方面也有意地忽略顾、黄的批判精神。在此脉络之下《文编》

对公私问题的看法实际上与顾、黄等人的观点有所出入，我们可以举《文编》所收录汪缙

（1725-1792）的〈准孟〉与秦蕙田（1702-1764）的〈任贤勿贰去邪勿疑〉两篇文章来作说明。 

汪缙的文章借着对于公私、义利等问题的讨论来申述孟子的观点。他针对领导阶层而发言，

认为个人的求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有的人是以公为出发点，有的人则以私

为出发点。公与私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以仁义之心来追求利，而后者是以统治者个人利害来追求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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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表面上十分类似，然而其导致的结果则截然不同。前者是“圣王”，“若父兄之虑子弟也……

自十一而外，一丝一粟，上无利焉。故民乐其生，服其教，遇饥馑兵战之厄，蟠固而不散”；后

者则是“术家”，“其于民也，若毫猾之驭臧获，若屠贩者之役牛马……非有爱也，以为吾将有以

用之也，故其民仰利畏威，不识君父亲戚，寡廉耻，惟利威之向”。汪缙认为中国历史 大的转

折是战国时期的秦国以法家思想取代孟子王道观念，因而造成三代理想世界的消灭沉沦，因此解

决的方法是重振孟子的公私、义利之辨。这样的观点一方面肯定孟子式的爱民思想，也认识到庶

人的物质欲望是无法阻绝的（亦即有恒产始能有恒心），只能以疏导的方式来防范，另一方面则

认为作为统治者的君子要建立更高的道德标准，实践以仁义为基础的“公”的理想。他指出： 

曰仁人心也，义仁路也，未有失其心而可以为人者，未有人而可以不由此路者。是故所

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
[22]

 

这与陆耀《文钞》要求知识分子道德转化的想法是一致的。 

秦蕙田的〈任贤勿贰去邪勿疑〉一文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平天下的一个重要方法是任用贤

能而舍弃邪恶，那么如何分辨两者的不同呢？他说： 

贤邪之判在心术，而心术之辨在公私，心术果出于公欤，其气象必有光明磊落之概....

如心术或出于私，其情状必有掩饰闭藏之态....公与私之辨彰彰如此。
[23]

 

以上的观点显然是将公与私作为相对立的概念，要求有经世之志的世人追求大公无私、遏制

本身私欲，这也显示他们不强调顾炎武的公私观念，以及由此衍生的肯定个人欲望、私有财产的

主张，反而是返回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的公私、义利之辨。
[24] 

《文编》中刘鸿翱（1779-1849）的文章〈封建论〉、〈井田论〉也反映一个与明末顾炎武等

人不同的思想倾向。他不像顾炎武那样看到秦以后郡县制度的弊病是“其专在上”的私心，主张

“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来制衡中央集权的过度发展。刘鸿翱继承柳宗元（733-819）、苏轼

（1036-1101）以来支持郡县的传统，以为封建变为郡县是“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
[25]

但是他

不同意柳宗元所说“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或说封建是私、郡县是公的观点，他将公私之辨与君

主的道德结合在一起，以为只要是“上有修德之天子，封建治郡县亦治……上无修德之天子，封

建乱郡县亦乱”；换言之，只要统治者有德就是“公”，无德则是“私”。这一看法无疑是源于“内

圣外王”的固有预设。然而对刘氏而言，政治制度的选择还是有一定的影响，他认为郡县比封建

要好的地方是：郡县制度较封建制度易于维持政治的稳定，所以封建之世一定要“尧舜禹汤文武”

才能怀服天下，而郡县制度只要汉唐的英主统治“民未尝不获安”。
[26] 

明清以来对封建郡县的讨论环绕着两个议题，一、如果说公代表公平、正义，与多数人的利

益，私则代表不符正义，与少数人（或统治者个人）的利益，那么何种政治体系是公，而何种是

私？二、与上述讨论相关的是要实现公的理想应该恢复封建之古制，行地方分权，还是要肯定已

经实行的中央集权式的官僚组织？
[27] 

从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了解顾炎武采取一种折衷的观点，

主张“合私以为公”以及“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希望能以地方分权、学校等制度性的安排，

来抑制君主专制，开创出一个更为舒缓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活动空间，也对庶民的追利抱持更为

宽容，甚至鼓励的态度；对顾炎武来说，这样的政治体制才是正道（公）的实现。然而《文编》

所代表的经世的传统则把公私的讨论转移到君主（或更扩大到士绅阶层）之动机与行为是否合乎

儒家仁义、爱民的根本原则，也接连着在此前提之下肯定公与私的截然划分，以及郡县制度（专

制）的合法性。换言之，《文编》所显示的理念是以行仁政的统治者来实施官僚体系内调适性的

改革，即是一种合于公道的政治统治。这当然是清代特殊政治气氛的产物，士人企图在肯定现实

政权、现行制度的前提下，借着强化公私的区别，以及强调内圣外王的道德标准，来突显他们对

专制君主的批判性。
[28]

无论如何，这样一来，清中叶经世思想之中对于封建、郡县之争所关怀的

主题不再像顾炎武那样，企图开创一个新的政治体制与活动空间，而转移到“法古”与“是今”

之间的辩论。他们的答案则倾向应该“是今”而不该“泥古”，这也显示顾、黄等人所开创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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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路向在清中叶之后并没有完全为经世思想的主流所继承。
[29] 

然而顾、黄的传统也没有完全断绝，《文编》之中所收录顾炎武的文章也反映了某种程度重

视地方分权、地方舆论的观念： 

后之人见《周礼》一书，设官之多，职事之密，以为周之所以致治如此，而不知宅乃事

宅乃牧宅乃准之外，文王罔敢知也....求治之君，其可以为天下而预铨曹之事哉？
[30]

 

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形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
[31]

 

立闾师，设乡校，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
[32] 

在《文编》之中顾炎武的分权、清议的观点只能隐含地展现出来。在清中叶以后的经世思想

之中，继承顾炎武思想而对“私”加以肯定，但是却没有被收入《文编》的一个作品是龚自珍

（1792-1841，魏源的好友）所撰写的〈论私〉一文。
[33]

在这篇短文之中龚氏怀疑大公无私的理

想，并肯定私的价值。他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处就在于：人与生俱来有一种要求“私”的倾

向。仔细分析他所谓的“私”包含以下两方面的意义。第一，类似现代隐私（privacy）的观念所

强调的个人身体与亲密行为的隐密需求。他说“夫狸交禽媾，不避人于白昼，无私也。若人则必

有闺闼之蔽，房帷之设，枕席之匿，赪之拒矣”。第二，在人与人交往之时，每一个人对于亲疏

远近会有不同的对待方式，不会一视同仁，这也是一种私，但是龚氏认为此一想法为儒家思想所

肯定： 

忠臣何以不忠他人之君，而忠其君？孝子何以不慈他人之亲，而慈其亲，寡妻贞妇何以不公

此身于都市，乃私自贞，私自葆也……禽之相交，径直何私？孰疏孰亲，一视无差，尚不知父子，

何有朋友？若人则必有孰薄孰厚之气谊，因有过从燕游，相援相引，款曲燕私之事矣。
[34] 

龚自珍显然对士人高谈“大公无私”的论调感到不满，而从人性论的角度将私当作一种自然

的倾向，不一定要完全视之为负面性的自私自利。这样的想法与顾炎武、戴震以来的主张显然是

相配合的，但是龚自珍并没有像顾炎武那样，从对“私”的反省开始，从而建构一套比较有系统

的政治理论。他只是从对私的肯定出发，进而主张重视人民物质生活，强调经世、养民的重要性。

这也显示出他对顾炎武思想亦作一选择性的继承。
[35] 

龚氏的观点其实与《文编》经世思想并不矛盾，而主要是发言对象的不同因而造成着重点的

差异，龚氏所肯定的私是每一个个体的隐私与“亲亲”之私，《文编》所反对的私则是统治者（或

士人）违反儒家仁义与爱民之原则的“徇私”行为。 

龚自珍不但肯定“私”的重要性，也强调“我”在历史演变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受到佛教

的影响，对“心力”（即个人意愿的力量）深信不疑，以为心力的影响要超过“天命”。因此论者

以为龚自珍是“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的源头”。
[36]

唯意志论是一种要求彻底改变的转化思想，

这样一来龚自珍的想法也标示着清代思想的主流从调适走向转化的发展方向。难怪当清末转化思

潮兴盛之际，龚自珍的思想受到许多人的青睐。梁启超曾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

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盦文集》若受电然”。
[37]

主

张“冲决网罗”的谭嗣同（1865-1898）也非常钦慕龚自珍，他认为龚氏“能独往独来，不因人

热”。
[38] 

总之，清中叶经世思想对公私问题的讨论偏离了明末清初顾、黄等儒者所开创的经世典范，

以肯定私利为基础来构思一个新的政治架构，他们转而依赖固有“内圣外王”的思惟模式，将政

治问题的解决归诸统治者修身，再搭配长期以来官僚组织内部所酝酿的调适性的变革传统，希望

促成合理的改革。这样的取向在清末西力冲击之下逐渐无法满足士人经世之渴望。龚自珍于 1841

年去世之后，其亲人将龚氏的作品编辑成《定盦文录》一书，并请魏源作一叙文，魏源在文中谈

到龚自珍“晚犹好西方之书，自谓造深微云”，
[39] 然而从他的思想之中我们却看不到西力的“冲

击”。整体观之，鸦片战争之前的经世思想没有受到太强烈的西方影响，这样的情况到 1850 年之

后才有较大的变化，中国思想界接触到西方民主、权利、自由等理念，也因此使人们对公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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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讨论展露出一个新的面貌。 

  

三、以君民共主或民主来实现大公无私[40] 
        

鸦片战后开始介绍西方政治制度的一位先驱学者是上述的魏源，魏氏在鸦片战前编辑《皇朝

经世文编》，战后又将关怀的重点转移到对西方的认识，编成《海国图志》。该书介绍世界各国的

状况，其中特别反映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高度向往。例如魏源认为美国“选官举贤，皆自下始”、

“三占从二，舍独徇同”的制度“其章程可垂弈世而无敝”，而且制度周全，达到“公”的理想： 

公举一大酋统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

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

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
[41]

 

徐继畬（1795-1873）在 1848 年出版的《瀛寰志略》和顾炎武一样强调专制是“天下为私”，

“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相对来说，他认为美国统领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 1732-1799）

所开创的制度“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也”： 

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 疆万里，乃不僭位号，

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也。 

他又说“美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

创古今未有之局”。
[42]

后来有不少的人受到徐继畬直接、间接的影响。例如曾经出使外国的李凤

苞（1834-1887，1877 年曾带领严复等学生赴英国留学）说西方立宪国家是上下不隔、以民为主，

“其治国齐家持躬接物，动与尽己推己之旨相符，直合王霸为一，骎骎三代大同之治矣”。
[43]1900

年在革命党兴中会的机关报《中国旬报》之上也有类似的论调，赞赏华盛顿“提三尺剑，开疆万

里，乃与世共之，不家天下，创推举之公法，开未有之奇局。唐尧揖让之风不能及其无弊，欧洲

民主之政不足拟其宽仁，诚长治久安之道也”。
[44] 

由此可见在接触西方民主政治之始，不少知识分子就将民主制度视为一种完美的理想，而他

们表达的方法是将之比拟“三代”公天下的精神，并以之批判传统专制体制。 

至 1860 年代英法联军之后，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了解逐渐增加，但上述的视野并没有改变。

冯桂芬（1809-1874）是这一时期之中很重要的一位思想家，他景仰顾亭林，因而自号景亭。冯

氏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中找到许多例子，认为这些想法与西方民主的理想相通，如官吏任免取决公

议、古代乡亭之制即地方自治，他并主张以恢复陈诗的方法来保障言论自由，使言者无罪而闻者

足戒，以革除上下之情不通的弊病。他直率地指出西方政治的长处在“人无弃才”、“地无遗利”、

“君民不隔”、“名实必符”等。冯桂芬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顾炎武强调地方分权的看法，希望能

扩大政治参与，进而保障地方利益，然而他的观点在光绪年间受到不少反对变法人士的攻击。
[45]

冯桂芬同样地将泰西比拟为三代，而且认为民主制度的重要功能是可以通上下之情，使君民之间

达到完善的沟通。
[46] 

这种强调民主制度具有整合社会、凝聚共识之功能的想法在戊戌变法前后的民主思想中十分

普遍，1870 与 1880 年代的王韬（1828-1897）、郑观应（1841-1923，一作 1842-1922）二人的思

想充分反映了这种民主观念的继续发展。
[47] 

王韬曾帮助西人翻译圣经与中国经书，他在 1867 至 1869 年随理雅各布（James Legge, 

1815-1897）赴英国居住二年，他的《弢园文录外编》初刊于 1883 年（光绪 9 年）出版。在书中

他将政治型态分为三类，一为君主之国，一为民主之国，一为君民共主之国；他认为其中 理想

的型态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君民共主制，其原因与冯桂芬的想法类似： 

英国之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亲，本固邦宁，虽久不变。观其国中平日间政

治，实有三代以上之遗意焉。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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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为主，则必以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

究其制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

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
[49]

 

王韬民主思想中 显著的特色有二，一是将此一制度视为完美的理想，近似三代之制；其次

认为西方的君民共主制解决了三代以后专制政治之下君民沟通的问题，将可使当代回复到了三代

时君民相亲近的治世。他指出这个制度的实施可以达到巨大的效果： 

茍得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则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

而国本有若苞桑盘石焉。由此而扩充之，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
[50]

 

郑观应也有非常类似的看法，郑氏在 1870 年代（光绪初年）撰《易言》一书中已有立议院

之议，但至 1884 年撰写《盛世危言》之后思想才成熟。首先他同意顾炎武、黄宗羲的观点，认

为自从禅让传贤变为世袭的君主专制之后“以举国为私产，兆庶为奴隶”，结果君臣相与追求私

利，“熙熙攘攘之民遂交受其害而不得复沾其利”。
[51] 

相对来说，西方的以议院制度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则可以解决长远以来“私”天下的困局，实

现“公”的理想。这是因为所有的议员皆举自民间的贤者，而非出于门第或赏赐，所以不至于有

营私植党，沽名罔利的弊病。他说议员“均 普遍，举自民间，则草茅之疾苦周知，彼此之偏私

悉泯，其情通而不郁，其意公而无私”。同时议院之外多设报馆，表明议院的是非。整体配合之

下“天下英奇之士，才智之民，皆得竭其忠诚，伸其抱负，君不至独任其劳，民不至偏居其逸，

君民相洽，情谊交孚，天下有公是非，亦即有公赏罚”。郑观应认为透过议院制度的运作可以达

到国家整合的功能，使朝野上下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实现古代民本的理想，与富强的目标。
[52] 

郑氏的民主思想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其后有不少的思想家有类似的意见，他们均认为议院可

以通上下之情、开言路，回复到三代公天下的理想，是一个相当完美的制度。
[53]

其中特别值得注

意的是居于香港的何启（1859-1914）与胡礼垣（1847-1916）。[54] 

他们同意郑观应所说实施以议院制度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可以实现公天下的理想。首先就根

本的政治原则来说，国家的基础是“公与平”，也就是“无私”、“无偏”，那么如何达成此一理想

呢？何、胡两人的看法是“君民无二心”，“以庶民之心为心”；“君民无二事”，“以庶民之事为事”。
[55]

在制度层面要了解民心、民事则需在地方与中央开设议院，这个制度的实施即是“使民自议其

政，自成其令”，“人人皆如愿相偿，从心所欲”，这样一来，统治者依照被统治者的愿望来施政，

即是天下为公。
[56] 

除了议院制度之外，民主之所以能实现公的理想在于民主机制之中少数服从多数，亦即“从

众”的原则，而众人的意见即是“公道”： 

民，人也；君，亦人也。人人有好善恶恶之心，即人人有赏善罚恶之权。然就一人之见

而定，则亦涉私心；就众人之见而观，则每存公道....此民权之大意也。
[57]

 

何、胡二氏也了解到大公无私的理想不易立即实现，目前可以着手之处要先肯定“私”，亦

即是人人各私其家、私其乡、私其国，如能使每个人各得其私，那么私就变成了公。这样的推理

与顾、黄等人的观点是很类似的： 

大道之行，今犹未及。天人大合之旨未可以旦夕期。是故为今日言，则家不妨私其家，

乡不妨私其乡，即国亦不妨私其国，人亦不妨私其人。但能知人之私之未能一，知己之私之

未尽蠲，如此则合人人之私以为私，于是各得其私而天下亦治矣。各得其私者，不得复以私

名之也，谓之公焉可也。[58] 

在何启、胡礼垣的思想之中，“公”的意涵无疑是指正义、正道，但是这样的想法与西方的

民主观念结合在一起之后，“公”也开始带有群体认同的意义（所谓“私其国”），这一思路伴随

着“自由”、“权利”与“国民”观念引介，变得更为重要，下文会较详细地描写这一变化。 

总之，大约从 1850 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与西方的双面冲击下，尝试解决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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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战，他们以一种深受传统影响的眼光来观察西方的民主政治，形成了一种充满乐观精神的民

主观念。他们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是一个完善的方法，可以达到许多以往无法实现的理想，例如可

以使政治领袖、政府官员和人民之间有充分的沟通，可以开言路、通上下之情。因此民主不但可

以达成内部的和谐，而且形成整体的团结。同时民主的政府是由贤人组成，可以贯彻“仁”或“大

同”的道德理想，也完全不存在追求私利、特权或维护既得利益，这样一来民主可以解决长久以

来君主专制导致“私天下”的弊病，实现大公无私的理想。诚如梁启超在 1896 年写给严复的一

封信中所说“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斯固然矣，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

矣”。
[59] 

上述对西方民主观念的理解不但在清末士人之中十分流行，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

中也一直存在。近代以来国人对西方民主思想的理想化（或说乌托邦式的期望）使国人对西方民

主的认识倾向于接受鲁索式的民主传统，而忽略或误会弥尔式的民主传统，尤其使中国知识分子

不够注意到弥尔式民主思想中一些重要的面向，如张灏所谓西方民主传统中的「幽暗意识」，与

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所说的“悲观主义的认识论”、“三个市场”等想法。
[60]

五四以后将

“德先生”当成“德菩萨”的情形变得更为普遍，
[61]

一直到当代台湾还有不少人对“公民投票”

（或在此之前的“总统直选”）有类似的向慕，认为此一制度可以解决小至核能电厂的兴建，大

至统独争议与台湾未来的命运，反而忽略了弥尔式民主传统中建立民间社会的重要性，颇为吊诡

的是，民主理想的绝对化反而成为民主制度运作的一个障碍。
[62] 

  

四、自主之权、絜矩之道与公私 
        

清末传入中国的西方政治理念除了民主之外还有与之密切相关的 rights 与 liberty（或

freedom）等概念，早期的翻译者有时把 liberty 径称“里勃而特”，但更普遍的方式是将 rights 或

liberty 译为“自主之权”，中国士人对这些概念的认识也与传统的公私概念交织在一起。
[63] 

西方 rights 的概念 早被译为“自主之权”、“权利”等，刘广京曾指出早在 1860 年代的传

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所译《万国公法》（1864）之中即以

“权利”来翻译庶民的 rights，这一译法似乎要比日本书刊来得早；
[64]

极有意义的是书中将

independent sovereignty 译为“自立自主之权”，而且“主权”、“自主之权”与“权利”等词，常

互换使用，因而使读者产生个人的“权利”与国家的“主权”有所关联。
[65]

换言之，rights 一概

念传入中国之始就不单纯是属于个人的，而是与群体目标纠结为一。 

1880 与 1890 年代在康有为、梁启超、何启、胡礼垣等人的文章中可以看到许多这方面的讨

论。 

康有为（1856-1927） 早的著作要推 1884 至 1887 年间（光绪 10 年至 13 年）所撰的《康

子内外篇》与《实理公法》，二书已奠下后来追求“天下为公”之大同思想的基础。在《实理公

法》一书中，“自主之权”出现不下 12 次之多，其意义似乎同时包含我们现在所指的自由与权利。

他以欧几里得（Euclid，约 300 B.C.）的几何学为基础，掺杂基督教灵魂的概念，力主人人平等，

并倡言人人皆有“自主之权”，发挥“仁”心，共同推进世界大同。康有为所谓的“自主之权”

带有很强烈的个人自主与发挥个人潜能之意涵，然而对他来说个人自主之权的发展并不会走向人

与人之间利害的冲突，而是由于每一个人仁爱之心的扩充，因而使人类社会推向大同与大公无私

的政治理想。
[66] 

如果我们用英国学者柏林（Isaiah Berlin）的“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指

追寻更佳之自我的自由）与“消极自由”（negative freedom，指以权利保障，而免于受制于他人

的自由）的区别来看，康有为所谓的“自主之权”基本上是倾向积极自由，强调自我道德意识的

发展，而较少保障自我权益不受他人侵凌的消极自由的意义，更完全忽略柏林所谓强调积极自由

有导致专制的危险。
[67]

此种对自主之权的看法一方面受到西方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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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是将儒家的道德理想投射到西方 rights 观念之上。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这样的想法很有代表

性，而在何启、胡礼垣、梁启超等人的思想之上尤其明显。 

何启、胡礼垣的《新政真诠》一书写于 1887 至 1900 年之间，他们基本的政治主张是“民权

乃立国之真诠，而君宪则 宜之政体”。
[68]

曾如前述，他们对民权、议会等看法与上述许多鸦片

战争之后的经世思想家是一致的，希望借着开议院、众治，通上下之情，来实践“公”的理想。

但是较特别的是他们借着“自主之权”观念的讨论更深入地介绍西方天赋人权的想法： 

各行其是，是谓自主。自主之权，赋于之天，君相无所加，编氓亦无所损……夺人自主

之权者，比之杀戮其人，相去一间耳。
[69]

 

何启、胡礼垣认为“是故为国之大道，先在使人人之有自主之权，此不特为政治之宏规，亦

且为天理之至当”。
[70]

他们所说的自主之权已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保障生命、财产权与个人自由的

意义，亦即柏林所说消极自由的一面。但是他们也和康有为一样，将自由与自主之权和儒家的道

德理想结合在一起，他们强调自由与自主之权就是实践《大学》、《中庸》的理想，一方面是自我

的伸展，另一方面此一伸展不是放任而无忌惮，而是能够配合群体的目标。他们明确地指出西方

人所说的 liberty 就是《中庸》所说的率性而为： 

夫里勃而特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其义如一。性曰天命，则其为善

可知矣。道曰率性，则其为自由可知矣。是故凡为善者纯任自然之谓也，凡为恶者矫揉造作

之谓也。
[71]

 

上文之中所理解的自由显然是就个人或个人与宇宙（即天命）的关系而言，并不直接涉及群

己之权界。但是在他们的观念中自主之权则不然，是个人居于群体之中为规范彼此关系所产生的；

他们强调自主之权就是儒家的忠恕与絜矩之道，也就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自主之权从何而起，此由人与人相接而然也。今人独处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

则其人之权自若，无庸名以自主之权。惟出而与人遇，参一己于群侪之中，而自主之权以出。

是自主者由众主而得名者也。众主者谓不能违乎众也。人人有权，又人人不能违乎众。其说

何居？曰：权者利也、益也。人皆欲为利己益己之事，而又必须有利益于众人，否则亦须无

损害于众人。苟如是，则为人人所悦而畀之以自主之权也。人之畀我者如是，则我之畀人者

亦如是。是则忠恕之道，絜矩之方也。
[72]

 

这样一来，根据何、胡二人的观点，有自由与自主之权的人一方面是率性而为善，同时也是

率性而不违众。
[73]

以上从群己关系以及儒家絜矩之道的观点来讨论自由与权利的看法在中国近代

思想史上是很普遍的。严复在 1903 年所撰《群己权界论》的〈译凡例〉之中即有类似的意见，

他说“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此则大学絜矩之道，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矣”。
[74] 

梁启超对“自主之权”的讨论也显示出受到儒家理想影响的色彩。1896 年任公在《时务报》

发表〈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反省中国政治体制而提倡变法，他思索问题的起点是公与私以及

三代与三代以后的两组区别，“先王之为天下也公，故务治事；后世之为天下也私，故务防弊”，

他进一步指出防弊精神的发展使君臣分隔、上下不通，结果“法禁则日密，政教则日夷，君权则

日尊，国威则日损……上下暌孤，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也”，因而造成中国历史上积弊

难返之势。这样的批评与顾炎武、黄宗羲以君主专制为“私天下”的看法是很类似的。 

任公除了从传统的公私的角度来论述当代政治的缺失之外，也援引西方“自主之权”的想法，

主张使人人有“自主之权”作为解决之道。对任公来说，西方的自主之权就是先王所说的絜矩之

道，人人有自主之权可以使国家有权，进而实践公的理想： 

防弊之心乌乎起？曰，起于自私。请言公私之义。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

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防弊者欲

使治人者有权，而受治者无权，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故曰私。虽然，权也者，兼

事与利言之也，使以一人能任天下人所当为之事，则即以一人独享天下人所当得之利，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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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为泰也。先王知其不能也，故曰，不患寡患不均；又曰，君子有絜矩之道，言公之为美

也。地者积人而成，国者积权而立，故全权之国强，缺权之国殃，无权之国亡。
[75]

 

从以上的讨论可见自 1860 至 1890 年代，中国思想界经由传教士引进西方“自主之权”的想

法，开始之时该词指涉国家主权的意味较浓，但逐渐地康有为等人开始用来讨论与西方 liberty、

rights 相关的一些环绕着个体与群己权界的概念。然而在认识新观念的过程之中，晚清的思想家

也似乎在有意、无意之中将固有的观念投射到西方思想之上。其中较重要的几点包括：以“天命”、

“天理”作为自由与自主之权的基础来介绍西方“天赋人权”的想法；以伦理性的“絜矩之道”

来阐释自主之权的意涵与其所建构之群己关系，因此自主之权的重点是自我的发展，也是率性而

为，但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与群体利益不相矛盾的。再者，以顾炎武等人“合私以为公”的逻辑

来论证：积个人之权可以合为国家之权，积个人之私可以成天下之公。换言之，君主的个人之私

受到批判，庶民累积而成的集体之私则得到肯定。这样一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自由、权

利两概念之认识的基本模型（或说一种与传统密切相关的特殊视野）在接触之初已经展现，后来

进一步从这个角度接受社会有机体论、功利主义、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国族主义，

并反省墨子、杨朱与传统讳言追利等观念，都不足为奇了。 

  

五、自由、权利、国民与公私 
        

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逃亡日本，阅读日译西书，观念产生重大的变化。1899 年任公在《清

议报》28 册上发表〈自助论〉一文，介绍中村正直（1832-1891）所译英国斯迈尔斯氏（Samuel Smiles, 

1812-1904）所著《西国立志篇》（原书名为 Self-Help，1859 年出版）。在此文之中我们可以看到

任公思想的延续与变化。首先，任公再次申述个人自主之权与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 

国所以有自主之权者，由于人民有自主之权，人民所以有自主之权者，由于其有自主之

志行。今夫二、三十家之民相团则曰村，数村相联则曰县，数县相会则曰郡，数郡相合则曰

国。故如曰某村风俗纯实，则某村人民之言行纯实者为之也；曰某县多出货物，则某县人民

之力农勤工者为之也；曰某郡艺文蔚兴，则某郡人民之嗜学讲艺者为之也；曰某国福祚昌盛，

则某国人民之志行端良，克合天心者为之也。盖总称曰国，分言曰民，殆无二致也。
[76]

 

他也以此观点来批评君主专制，希望透过“阖国民人之权”表达“国人之所欲行”，使君民

一体、公私无别，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盖西国之君，譬则御者也，民人，譬则乘车者也，其当向何方而发，当由何路而进，固

乘车者之意也，御者不过从其意，施控御之术耳。故君主之权者，非其私有也，阖国民人之

权，萃于其身者是已。唯然，故君主之所令者，国人之所欲行也；君主之所禁者，国人之所

不欲行也。君民一体，上下同情，朝野共好，公私无别，国之所以昌盛者，其不由此欤！
[77]

 

上述的看法与任公赴日之前的观点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大约在 1899 年秋天，《清议报》之上

出现许多有关自由、权利以及“积私为公”的言论。[78]至该年十月，任公思想似乎有一较大的转

折。在 10 月 25 日出版的《清议报》第 30 册之上任公发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

途》以及《放弃自由之罪》、《国权与民权》等文。这些文章不再环绕着以前所谈的“自主之权”

的概念，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环绕着“国民”观念的新论域。[79] 此一新观念的产生一方面与任

公接触德国伯伦知理（Johana Caspar Bluntschli, 1808-1881）的“国家论”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有

密切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也直接源于顾炎武、黄宗羲的思想与 1850 年以来中国思想界对公私、

民主、自主之权与己群关系的思索。 

任公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一文开宗明义地对国家、国民及其与公私之

关系作一说明： 

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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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称者。国家者何？国民者何？国家者，以国为一家私产之称也，古者国之起原，必自家族....

一家失势，他家代之，以暴易暴，无有已时，是之为国家。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

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

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为国民。 

任公对国民的想法和他对自由与民权的认识是联系在一起的。《清议报》第 30 册同时收有

“放弃自由之罪”与“国权与民权”二文，任公强调国民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具有“自由权”或“民

权”，但是民权所涉及的不只是个人，更直接影响到“我国自由之权”或“国权”。任公说“民之

无权，国之无权，其罪皆在国民之放弃耳”；换言之，每一个国民如果不放弃自由权则国之自由

权“完全无缺”。在以上的看法之中，任公显然尝试将民权与国权界定为二而一、一而二的密切

关系。 

然而任公还是敏锐地察觉到个人自由权的伸张会影响到他人或群体，因为“自由权可谓全为

私利计耳”，所以争取自由权会“排除他力之妨碍，以得己之所欲”，其中明显可以看到社会达尔

文主义的影响。在这同时任公也开始放弃鲁索“天赋人权”的主张，标举出“强权论”，以为天

下没有权利，只有权力，而拥有权力之后，利益随之而来。[80]然而在天演世界的权利竞争之中，

如何才能维系群体的秩序呢？任公提出了一个在近代中国非常普遍的自由观念，亦即“人人自由，

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 

夫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此二语群学之通语，严侯官译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此天

演学之公例也。人人各务求自存则务求胜，务求胜则务为优者，务为优者，则扩充己之自由

权而不知厌足，不知厌则侵人自由必矣。言自由者必曰，人人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夫

自由何以有界，譬之有两人于此，各务求胜，各务为优者，各扩充己之自由权而不知厌足，

其力线各向外而伸张，伸张不已，而两线相遇，而两力各不相下，于是界出焉。故自由之有

界也，自人人自由始也。
[81]

 

这一观念的产生无疑地受到严复有关社会达尔文主义之作品的影响，但是亦未尝不可视为前

节所论把“自主之权”当作“絜矩之道”之观点的延伸。无论如何，在此思惟原则的指引之下，

从“民权”到“国权”之间的中间环节得到贯通，这样的解答也针对了自由、民权观念传入中国

之后，许多人担心这些追求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说法会导致放纵、无节制的疑虑。[82] 

1902 年任公撰《新民说》，其中有“论权利思想”与“论自由”两节，反复申述新的国民必

须具备自由思想与权利观念等“公德”，而他所说的公德是指“人人相善其群”，亦即是在形成“社

会”与“国家”等新的群体时所需要的道德项目。然而任公在论证公德之重要性时，还是利用国

人所熟悉的观点，来阐述“团结”与“兼爱”，以及兼爱就是利己。任公的论点与上文很类似，

首先他强调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利之间透过累“积”的过程而产生的一体关系： 

一部分之权利，合之即为全体之权利。一私人之权利思想，积之即为一国家之权利思想。故

欲养成此思想，必自个人始。人人皆不肯损一毫，则亦谁复敢撄他人之锋而损其一毫者？故曰：

天下治矣，非虚言也。（西哲名言曰：“人人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实即人人不损一毫之

义也……）。[83] 

其次，从肯定个人权利的角度，任公反驳传统贬抑私与利的观点，从而对杨朱、墨子作一重

新的评估。以往认为杨朱的想法 自私，因为他说“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然而在任

公的眼里，杨朱却成为主张个人权利的先知；[84]再者，墨子说“利人即所以利己”，而利己即是

兼爱，任公则指出这是对“国家思想”的深刻说明。[85] 

以“国民”、“权利”和“积”的观念来贯通利己与利群，使任公肯定“私”与“利”的正面

意义，这一思惟逻辑和顾、黄等人的想法是非常类似的，而具体地表现在 1901 年《清议报》第

82、84 册〈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中讨论“利己与爱他”一节。在该文之中任公以为发扬墨翟

与杨朱之学是救中国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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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也，利己也，私也，中国古义以为恶德者也。是果恶德乎？曰，恶，是何言？天下

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利己而立者也……人而无利己之思想者，则必放弃其权利，弛掷其责

任，而终至于无以自立。彼芸芸万类，平等竞存于天演界中，其能利己者必优而胜，其不能

利己者必劣而败，此实有生之公例……昔杨朱以为我立教，曰，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

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恶其言，及解英德诸国哲学大家之书，其所标名义，与杨

朱吻合者，不一而足，而其理论之完备，实有足以助人群之发达，进国民之文明……故今日

不独发明墨翟之学足以救中国，即发明杨朱之学亦足以救中国。
[86]

 

总之，任公的国民观念一方面采借自德国伯伦知理有关现代国家的理论，另一方面则将之奠

基于固有公私观念的重整之上，他所标举以新国民实行新道德，来建立新国家的构想，主要目标

是为了解决“数千年民贼……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的根本问题。[87]任公所谓的“公”一方面

具有传统“正道”的意义，同时借着主张国家是国民之公产的观点，使“公”也具有现代国家“认

同”的特质。任公所谓的“私”则延续顾、黄以来对私的肯定，与“合私以为公”的逻辑推论，

将之理解为个人的“利己心”，或杨朱式的“为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由与权利，而国民之自

由与权利的结合则成为国家的自由与权利。如果我们借用西方学者将公民权分为形式的公民权

（formal citizenship），重视国家认同，以及实质的公民权（substantive citizenship），强调政治社

群之成员所具有政治、社会之权利两类的话，任公国民观念之中公的一面似乎侧重形式的公民权

之层面，而私的一面则侧重实质的公民权之层面。[88] 然而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在任公引介这些西

方新观点的同时，固有的语汇、概念与理想，仍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认知。 

  

六、开明自营与公私 
 

梁启超的国民观念有非常复杂的思想渊源，除了上述伯伦知理与杨朱、墨子的想法之外，严

复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容忽略。严复的自由民主思想包括：以民主（包括议院与地方自治）实现上

下一体，达成公的理想，并解决以往专制制度私天下的弊病；自主之权、自繇（即自由）乃絜矩

之道，亦即“人人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积私可以为公，结合自由之民，实行民主政治

可成自主、富强之国等想法，这些想法与上述近代中国民主思想的主流论述是一致的。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严复征引顾炎武的话来说明如何建立一种新的“民德”，使国民对国

家产生一种“私之以为己有”的爱国心，因而“出赋以庀公，无异自营其田宅；趋死以杀敌，无

异自卫其室家....言其所生之国土，闻其名字，若...闻其父母之名，皆肫挚固结，若有无穷之爱也

者”。要如何才能达成此一理想呢？严复的看法是“设议院于京师”： 

是故居今之日，欲进吾民之德，于以同力合志，连一气而御外仇，则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国不

可也。顾处士曰：民不能无私也，圣人之制治也，在合天下之私以为公。然则使各私中国奈何？

曰：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爱必由此，欲教化之兴必由

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道路之辟、商务之兴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必由此。

呜呼！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89]

 

严复也提到如果无法立即实施“议院代表之制”，可先实行“地方自治”以“合亿兆之私以

为公”： 

窃谓居今而为中国谋自强，议院代表之制，虽不即行，而设地方自治之规，使与中央政府所

命之官，和同为治，于以合亿兆之私以为公，安朝廷而奠盘石，则固不容一日缓者也。失今不图，

行且无及。
[90]

 

再者，不但人民要合私以为公，立宪之君也应为公而忘私，以“公仆”自居，“立宪之君者，

知其身为天下之公仆，眼光心计，动及千年，而不计一姓一人之私利”。
[91] 

在严复思想之中，“合私以为公”的思想渊源除了上文所说顾炎武等人的思想传承之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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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还必须注意到严复在《天演论》与《原富》等书之中对西方“开明自营”观念之引介与诠释。
[92]

这涉及严复所谓的“私”不但是一种庶民的政治权利，也包括在经济活动的领域追求个人财利

的合法性。严复认为明清社会还没有放弃“分义利为二”之习，而只有西方近代才改变了过去“讳

言利”的态度，因此“开明自营”之想法的引介有助于国人经济观念的调整。
[93] 

严复指出“开明自营”（enlightened self-assertion）意指个人可以追求自身利益，而此一追求

不会与道义与公利发生冲突。在《天演论》的案语中，严复首先辨明东西方固有的价值大抵都强

调“以功利为与道义相反，若熏莸之必不可同器”，但是西方近代以来由于“生学”和“计学”

的发展，一方面了解到“自营”是生存的基础，另一方面随着民智的提高更产生了“开明自营”

的想法： 

复案，自营一言，古今所讳，诚哉其足讳也。虽然，世变不同，自营亦异。大抵东西古

人之说，皆以功利为与道义相反，若熏莸之必不可同器。今人则谓生学之理，舍自营无以自

存。民智既 之后，则知非明道则无以计功，非正谊则无以谋利，功利何足病，问所以致之

之道何如耳。故西人谓此为 明自营， 明自营于道义必不背。复所以谓理财计学，为近世

最有功生民之学者，以其明两利为利，独利必不利故耳。
[94]

 

后来严复翻译《原富》一书与此看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许多研究严复经济思想的学者都注

意到严译此书是为了藉此破除儒家“讳言利”、“分义利为二”之习，希望鼓励国人追求财利，并

进一步达成国富的目标。
[95]

就像吴汝纶（1840-1903）在《原富》〈序〉所说“中国士大夫，以言

利为讳，又忕习于重农抑商之说....然而不痛改讳言利之习，不力破重农抑商之故见，则财且遗弃

于不知……以利为讳，则无理财之学”。
[96] 

严复指出西方旧有的看法与儒家类似，其“用意至美”，结果却是“于化于道皆浅，几率天

下祸仁义矣”。但是在达尔文的“天演学”与亚当斯密的“计学”兴起之后，西方人有一突破，

了解到利与义能够相互配合： 

计学者首于亚丹斯密氏者也。其中亦有最大公例焉。曰大利所存，必其两益，损人利己

非也，损己利人亦非；损下益上非也，损上益下亦非。其书五卷数十篇，大抵反复明此义耳。
[97]

 

泰东西之旧教，莫不分义利为二涂，此其用意至美，然而于化于道皆浅，几率天下祸仁

义矣。自天演学兴，而后非谊不利非道无功之理，洞若观火，而计学之论，为之先声焉，而

斯密之言，其一事耳。尝谓天下有浅夫、有昏子，而无真小人。何则？小人之见不出乎利，

然使其规长久真实之利，则不与君子同术焉，固不可矣…….故天演之道，不以浅夫、昏子

之利为利矣；亦不以溪刻自敦滥施妄与者之义为义矣，其无所利也，庶几义利合，民乐从善，

而治化之进不远欤。呜呼！此计学家最伟之功也。
[98]

 

在《原富》的翻译与案语之中，严复反复地表达公私、义利、群己之间相互渗透的密切关系。

亚当斯密在讨论殖民地之商务时有“盖真利者公利，公私固不两立”的话，严复在案语中趁机加

以发挥，认为“真利”一定对公私皆有利，只是有时人们见不及此： 

案斯密氏此论，实能窥天道之全。盖未有不自损而能损人者，亦未有徒益人而无益于己

者，此人道绝大公例也。公例之行，常信于大且远者，自其小且近者而征之，则或隐而不见，

因缘滋繁，难以悉察故也，而公例之行实自若。常人信道不笃，则常取小近者以为征，此何

异见轻球之升，而疑万物亲地之理，与通吸力之公例为不信乎？使公而后利之例不行，则人

类灭久，而天演终于至治之说，举无当矣。
[99]

 

此处所说的“真利”实际上就是开明自营所追求的公私两利。 

严复对“开明自营”一观念的介绍无疑地是对亚当斯密观点的忠实介绍，诚如史华慈所指出

的，亚当斯密和其他功利主义者一样，追求 大多数的 大利益。对他来说个人开明自营的实现

即是群体的福祉。亚当斯密对道德的信心充分地表现在他较早的一本着作《道德情操论》（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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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1759）。在此书他强调“道德源于人心之中的同情感”（“morality arises 

out of the feeling of sympathy in the human heart.”）[100] 

然而不容忽略的是借着引介西方开明自营的观念，严复同时也在表述一个他所肯定的“群己

权界”的想法。他强调自我可以在经济与政治领域追求一种与道义以及群体福祉相配合的个人利

益，这样一来群与己、义与利、公与私之间就不会产生矛盾。换言之，以开明自营为中心的人性

论，严复企图建构“人人自由，而以他人自由为界”的政治理论，以及亚当斯密式的自由经济理

论。严复认为这样的理论也配合《大学》、《中庸》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的群己观，以及斯

宾塞“社会之变象无穷，而一一基于小己之质量”的社会有机体论。
[101] 

值得思索的是开明自营的想法与西方政治、经济的自由主义者所谓追求 legitimate self-interest 

（既合理又合法的自我利益）的想法虽然有类似之处，但是两者之间还有一些十分细腻的区别，

严复所肯定的“自营”是以道义为前题，并且奠基在群己平衡，两者可以携手并进、不相冲突的

观念之上；而西方自由主义者所肯定在民间社会中，既合法又合理的自我利益则是“个人从宗教、

伦理以及强制性的政治限制之中解放出来”，具有自我与他人，或自我与群体之间有利益冲突的

预设。
[102]

这样一来，严复虽然肯定开明自营，他还是无法欣赏与肯定超越公与义的私与利，更

谈不上像西方马基维利和霍布斯以来的政治传统，以自私（selfish interests，或无德之私）与冲

突（conflict）作为政治理论的起点。 

无论如何，严复以开明自营的观念来肯定私的想法，对当时思想界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在上

引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1897 年春），任公在说明民主、君主与公私之辨之后，谈到他对

私与“自营”的看法： 

公固为人治之极，则私亦为人类所由存，譬之禁攻寝兵公理也，而秦桧之议和，不得不

谓之误国；视人如己公理也，而赫德之定税则，不能不谓之欺君。《天演论》云：克己太深，

而自营尽泯者，其群亦未尝不败，然则公私之不可偏用，亦物理之无如何者矣。
[103]

 

此一看法显示严复所肯定的“开明自营”亦为任公所接受。 

七、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的公私观 

严复与梁启超在晚清思想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时许多年轻人都表示他们对于西方新思

想的认识是透过严、梁的作品。上述严、梁两人对公私观念的讨论大约是 1895 年之后约十年之

间所产生的，至辛亥革命前夕，此种公私论述究竟对一般士人有何影响？又有何变化？这些题目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在此拙文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之中所收的两篇文章为例，来

作说明。一篇是《浙江潮》第 1 期（1903 年 2 月）所载〈公私篇〉，一篇是《民心》第 1 期（1911

年 3 月）所载剑男的〈私心说〉。
[104]

这两个刊物都是支持革命的刊物，我们或许可以假设这两篇

文章的作者都是革命派的支持者。 

《浙江潮》于 1903 年 2 月创刊于日本东京，由浙江的留日学生孙翼中、蒋方震（百里，

1882-1938）、马君武（1881-1940）、蒋智由（1865-1929）等人主编。〈公私篇〉一文作者不详。 

首先该文作者以为中国过去的积弊是君主专制，而专制的基础是一套将公与私视为“至反对

而至不兼容”的理论，结果“人人不欲私其国，而君主乃得独私其国”。专制君主的做法是利用

这种公私之别，将反对势力都贬为私，“党会一国之分子也，则谥之曰结党营私；兴学一国之元

气也，则号之曰假公济私。究其所谓私者，不过曰不利吾君主一人之私而已”。该文作者以为要

解决此一问题必须重新建构一套有关公私的新理论，亦即了解到公私之间相互的关系，所谓“私

之云者，公之母也；私之至焉，公之至也”，并进一步肯定个人之“私”。对作者来说，私是天赋

的，也是人人平等，凡人皆有的： 

盖私之一念，由天赋而非人为者也。故凡可以入人类界中者，则无论为番、为蛮、为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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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傜，自其生时，已罔不有自私自利之心存。 

作者显然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私是人类竞争的原动力，也因此是生存的基础。

甚至西方人所说的自由、权利、自主、独立、爱国等“震撼其国民之精神”的重要观念，“要其

归宿，则亦一私之代名词而已”。 

为了肯定私的合法性，作者引用中国古代的一些言论，包括孟子、杨朱与顾炎武等，来说服

他的读者，亦即他所谓的“我国民”： 

孟子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杨朱曰：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则

天下治矣。顾亭林曰：虽有圣人，不能禁民之有私，善为国者，亦惟合天下之大私，以为天

下之大公。旨哉言乎！征诸西国史传则如彼，考之中国先儒之说又如此，嗟我国民可以悟矣！ 

作者也意识到在中国思想论域之中要提倡上述的“私”会引起一些疑虑，因此他借着问答的

方式来作一说明： 

难者曰：一金之微，至于卖友，借父耰锄，虑有德色，从井下石，往往而是，由斯以谭，

未见其不能私也。否否，吾闻之，凡能私者，必能以自私者私国，必能以自利者利人。 

以上的解释其实就是在说明“自私之私”与严复所谓“开明自营”之间的区别。 

作者的结论是呼吁国人从私其身推展到私其乡、州县、府、省、国，让每一个人“私一邑事

如其一家事者”： 

人人挟其私智，出其私力，奋其私一国、私一省、私一府、私一州县、私一乡区之热心，

以图救其私一国、一省、一府、一州县、一乡区之私人。励独立之气，复自主之权，集竞争

之力，鼓爱国之诚，以与暴我者相抗拒、相角逐，以还吾中国真面目。 

上述“私一国”的想法正反映了该文作者希望借着肯定个人之私，来建立国民对于国家的认

同。 

《民心》于 1911 年 3 月创刊于福建福州，编者为林刚，其政治立场是主张革命、共和，反

对君主立宪。剑男所撰写的〈私心说〉与上述〈公私篇〉的看法十分类似，也是企图从肯定“各

遂其私”的立场，以人人私其国，来建立国民对一个新的政治群体的认同。然而不同的是剑男特

别强调他所构想的政治群体是由黄帝子孙所形成的血缘团体。 

作者对公私的基本看法是：宋明理学将天理视为是公，人欲视为是私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他

认为“无私而非公，无公而非私，即私即公，即公即私。有利于私，必有利于公；有害于公，必

有害于私”。作者将此种对公私的看法奠基于严复式的“社会有机体论”之上： 

社会者，乃合多数之一己而成之者也，故一己为社会之么匿，社会为一己之拓都。拓都

之能完美高尚与否，咸视乎么匿之体之各皆完美高尚与否。茍么匿而非完美高尚者，必不足

以成完美高尚之拓都。而非完美高尚之拓都，亦必不足以容完美高尚之么匿。 

因此在具体的实践之上，从个人到家庭，再到国家是一个“积”的过程，个人为自己、家庭

打算是一种私，为本国打算也是一种私，但“国之不保，未有其家能安宁者；家之不保，未有其

身能安宁者”，因此身、家、国形成一体的关系。 后作者呼吁中国是由居于神州的黄帝子孙所

构成，所以国人应该认同此一“民族”，更将此一民族之事视为一家之事： 

我四百兆之民族，皆我同胞，而为我黄祖黄帝轩辕氏之子孙，虽散处于莽莽神州，而究

不失为同一血胤，最亲爱之伯叔兄弟诸姑姐妹等。倘以万期为须臾，视六合如咫尺，则四千

六百另九年犹之一世，四千二百七十八万方里犹之一堂，更与一家何异？ 

在此我们看到近代中国一个主流的种族性的国族认同已清楚地浮现，此一认同的主体是以黄

帝为始祖而建立的血缘关系的“四百兆”人，在时间上包括四千多年的共同的历史记忆，在空间

上则是四千两百多万方公里的活动范围。然而当此一人、时、地的族群认同界线确定之后，也开

始具有高度的排他性，首当其冲的倒不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而是满人所建立的清廷。在上述的引

文之后作者接着感叹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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噫戏！吾言及此，吾自觉悲气沉沉，而来袭心，使吾欲哭无泪。衣冠之胄，降为皂隶，

阀阅之门，编作舆台，吾其胥四百兆人而为破家子矣！锦绣王孙泣路隅，不道困苦乞为奴，

盖二百六十余年来如一日也。 

上述两篇分别撰于 1903 与 1911 年的文章大约可以视为革命党人对公私一议题的看法。从以

上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 1880 年以来中国思想界从公私的角度对自由、权利、民主、国民等问题

的思索已经普及到一般知识分子，《公私篇》与《私心说》都是从合私以为公的逻辑来肯定“私”。

他们所谓的“私”并非自私之私，而是严复、梁启超等人所反复讨论的以个人自由、权利为基础

的开明自营；他们所谓的“公”也和严、梁一样主张由人人具有开明自营之念的“新国民”所累

“积”成的一个自主、独立的政治群体。 

然而极有意义的问题是这个政治群体是由甚么人组成？他们又借着何种共同的凝聚力量团

结起来？如果我们将国族主义区分为：一、政治或公民的国族主义（political or civil nationalism）；

二、种族的国族主义（racial nationalism）两种。
[105] 1903 年以前对于公私与国民的讨论基本上是

环绕着一种政治性的国族建构，或者说倾向于以国民观念为中心的“公民的国族主义”，主张不

分族群由每一个具有自由、权利之国民组成国家；然而 1903-1911 年之间，严、梁所建构的新国

民、新国家认同开始分化，此一认同被加诸或转化为以血缘钮带凝聚而成的“种族的国族主义”

之认同。在 1905 年以后国内反满的情绪日益高涨，辛亥革命的爆发与这种“种族的国族主义”

所激发的动员力量有直接的关系。无论如何，1911 年的《私心说》显示：当时很具说服力的一

种观点是将公民的国族认同与种族的国族认同结合成一种革命主张，企图推翻满清的专制政体，

建立一个属于汉族的民主共和国，此种以汉族为中心的建国理想被视为“公”（正义）的实现。

当时的革命党人并没有强烈地意识到此一结合所蕴含的内在矛盾，也不甚理会严复、梁启超对此

一矛盾的批判，然而二十世纪寻求此一矛盾的解套成为“中国人”所面对的一个核心性的难题。 

八、结  论 

以上拙文尝试描写从明末到清末的三百年间，中国思想界环绕着公私、群己等议题所做的讨

论。为了分析上的方便，并能更清晰地掌握整体的轮廓，我将以上所谈到的思想内涵约地略区分

为下面部分重迭、交互影响的十个思想传统： 

第一是主流的儒家与宋明理学论述，强调大公无私、内圣外王、仁政、义利之辨、忠恕等，

也在某种程度上肯定民之恒产与通商。整体来说这是一种环绕着政治核心，特别是统治者之修身

的转化思想。 

第二是固有的调适性的思想，是从官僚组织所孕育出来的思想传统；此一思想主张渐进改革、

因地制宜，并适度地肯定人民追利的倾向。 

第三是明清以来从道学到实学的思想变迁，包括对于气、已发、情、利、欲、私、器、礼等

方面的强调。 

第四是与上述密切相关的顾炎武、黄宗羲等反专制思想，要求肯定庶民之私，并构想全面性

的制度变革，这是一种从制度层面强调改造政治核心的转化思想。 

第五是陆耀《切问斋文钞》中的经世思想。第六是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中的经世思想。以

上两者均受上述第二项思想传统之影响，倾向政治核心之外的调适思想，并拒绝第四项的转化主

张。魏源尤其尝试将政治核心之外的调适思想与上述第一项主流儒家和宋明理学之观点结合在一

起。 

第七是龚自珍的经世思想，受到第三、四、六项思想传统的影响，肯定私的意义，也强调我

之心力所具有的转化力量，标帜着近代思想史上从调适思想走向转化思想的契机。 

第八是清末是梁启超、严复等倾向主张渐进改革的调适思想。第九是清末革命派的转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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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者一方面承接上述的思想传统，另一方面则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 

第十是二十世纪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主流的思想倾向，尤其是五四与五四影响之下的反传统思

潮等，这种想法无论在文化领域或政治领域，都倾向彻底改变的转化思想。 

拙文主要即尝试以公私的议题来贯穿明末至清末近三百年之间，上述思想传承之间交织互动

的关系，并以此来描绘中国近代思想的延续与变迁。诚如本篇标题所显示，本文作者尝试以从“追

求正道”到“认同国族”来描写这一过程。在此过程之中，上述第一个思想传承所孕育的诸多思

想预设，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大公无私、内圣外王、恕与絜矩之道等道德理想，仍支配

着国人对于群己关系的根本构想，因而造成思想发展的特殊走向。 

再者，顾炎武与黄宗羲所开创从“合私以为公”来肯定“私”的思惟逻辑也是一条一贯的线

索。明末的思想家企图以肯定个人欲望与私有财产权，来思索政治合理性的问题，他们认为一个

合于正道的政治组织是能尊重庶民之私、地方舆论，同时抑制君主之私的政府。然而此一反专制

的政治理想在清朝统治期间是被压抑的，清中叶以来的经世思想在接受郡县制度、君主专制的前

提下，重提公私、义利之辨，希望借着儒家高标准的道德理想，使政治精英遏制私欲，追求爱民、

利民。换言之，政治问题的解决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到统治者道德意识的提升。 

在此状况之下西方民主、自由、权利等观念的传入对清末知识分子来说提供了一条出路。中

国思想界长期以来的困境是人们一方面希望追求一个能实现“大公无私”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

又觉得在中国历史上除了遥远的三代之外，从来不曾达成此一目标。幸运的是近代以后，中国士

人发现西方民主制度的传入提供一个有效的方法，来实现这个长期的理想，难怪从魏源那个时代

开始国人就热烈地拥抱西方的民主。
[106] 

对清末的知识分子来说，民主提供了一些有效的方法使个体之私凝聚为群体之公，达成上下

一心、同心合德。这些方法包括一些制度与程序的安排，例如议院、地方自治与多数决的表决方

法；也包括了以一些新的概念来界定群己关系，尤其是以具有“自主之权”、自由、权利、开明

自营的国民来构成一个新的国族。 

在清末由国民之私所累积而成的群体之公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义。在较抽象的层次“公”代

表一种符合多数人利益的超越理想，亦即是正道或正义；在一个较具体的层面，“公”代表近代

国族主义下人们对新群体的想象与认同，此一群体小至家庭以外的各种社会、政治之结合，大至

国家、族群。清末改革派与革命派对以上的想法是有共识的，两者的区别则是在认同对象上，革

命派坚持种族的国族认同，改革派如严复与梁启超等则倾向于政治的或公民的国家认同。
[107] 

综观明清以来长期的变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从“积”与“合”的角度出发，来肯定个人之

私，使公私之间具有高度的互动性与渗透性。因此我们一方面看到“私”的领域，无论是指个人

欲望、私有财产或政治、经济方面的权利，逐渐受到更多的尊重，但是“私”在取得自身意义的

同时并没有建立一个绝对的独立性。在中国也没有出现Steven Lukes所描写的西方的“个人主义”。
[108]

诚如金耀基所说，东亚现代化的经验显示中国人接受“民主”，但是却不完全肯定西方的“个

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他将此一政治系统称为“民主的儒家”： 

“民主的儒家”政治系统不同于自由主义民主系统，它珍视和尊重个人及其权利，从“共

同体的”或“社会的”视角出发来对个人及其权利进行界定。
[109]

 

“民主的儒家”之出现显然不是一件偶然之事，清中叶以来中国思想界对公私问题的讨论提

供我们了解此一现象的重要的线索。值得思索的是，以往我们倾向于以西方为中心，从“画虎不

成反类犬”的角度来探索中国“民主化”失败的诸多因素，包括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不以个人价值

作为终极目标、缺乏“公民社会”或“公共领域”，或不具“幽暗意识”等。
[110]

然而自我与群体

之间的合理关系到底有没有一个普遍性的标准？集体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或“民主的儒家”

四者之中，何者 能妥当安排群己关系，实现社会正义？这些问题或许是人类社会永恒的难题，

而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谓的“历史的终结”，以为“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将作为人类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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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体形式而得到普遍实现”，显然是一个过度乐观的看法。
[111] 

 

注释： 

【1】就社会范畴而言，有时会将公部门再细分为公与官，因而形成了官、公、私的三分法。如马敏指出明清以

降的中国社会之中，官领域是指「高度科层化的专制国家机器」，私领域是指「无数个分散的小农家庭所构成

的经济实体和社会细胞」，公领域则是「一是指地方所公有的『公产』，如公田、公屋、社仓、义仓、书院、

义学、各类善堂等。二是指官方不直接插手，但私人又无力完成的地方公事和公差，诸如保甲、团练、防火、

防盗、修桥、铺路、水利、民间赈济以及育婴、恤孤、养老、掩骸等慈善事业」，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

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页 220。 
[2] 艾尔曼曾指出在宋明清时期非血缘的党社组织被视为是私，而宗族组织反而被视为公，这与现代西方的用法

相反，见 Benjamin A. Elman, 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 34. 

[3] 意指该社会之中角色关系的亲疏厚薄是从近亲往外推移。见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观察社，1948）。 
[4] Thomas A. Metzger,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Ch'ing Bureaucracy: Legal, Normative, and Communication 

Aspec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281-282. 
[5] 见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屈折、展开》（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页 3-24。余英时，〈中

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收入《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页

346；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从明清思想基调的转换看儒学的现代发展〉，《现代儒学论》（River 
Edge N. J.: 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6），页 18-27。 

[6] 有关宋明理学对公与私的看法请见本论文集中翟志成的文章〈宋明理学的公私之辨及其现代意涵〉，页 1-58。 
[7] 明末对公私问题所提出的新观点与当时思想界其他五个看法密切相关，结合成一种一方面有批判性，另一方

面比较关心既得利益者的心态。这些看法是：一、不强调政治核心的政策，而较重视地方性、社会性的活动。

二、在组织事务，尤其是经济组织方面，较强调私有组织，而非国家组织。三、重视保障私有财产，亦即一

种保富安民的看法。四、强调通商的重要性。五、较不强调公私、义利的对立，而提倡从私之中导引出公，

亦即「公者私之积」的观念。六、较不强调学术精英的领导，而重视商人角色。见拙著，《自由的所以然：

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页 296-297。此一思

想变迁亦可参见黄克武，〈清代考证学的渊源：民初以来研究成果之评介〉，《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期

11（1991），页 43-44。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1994），页 25-26。 
[8] 一个耐人寻味的事情是清末民初士人对公私、民主、自由的讨论不仅受顾、黄等人影响，也与戴震思想的重

新诠释有关系，例如刘师培、章炳麟、梁启超都高度评价戴震的哲学，甚至将之与鲁索、孟德斯鸠相比，至

五四运动时代戴震的哲学也被胡适等人抬出来，藉以判儒家传统，在这方面拙文着墨甚少，还值得深入探讨。

目前已有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请参阅丘为君，〈梁启超的戴震研究--动机、方法与意义〉，《东海学报》

卷 35（1994），页 61-85；刘巍，〈二三十年代梁启超、胡适、钱穆的戴震研究〉，（北京）清华大学硕士

论文，1998。 
[9] 刘广京，〈顾炎武之公利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页 100-104。此文是刘氏对该论文集之中程一凡的〈顾炎武之私利观〉一

文的书面意见，刘氏表示「顾氏认为『存公灭私』，事实上办不到，而希望公与私不致互相排斥，而能相辅

为用，以私济公。程文虽亦提到此点，但行文之间，过于强调『私利』，忽视『公』之大目标」，页 100。 
[10] 有关明清时期肯定私的思想家与儒家传统之连续性在此无法细论，在这方面请参考墨子刻的作品，如

Thomas A. Metzger, “The State and Commerce in Imperial China,”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6 (1970),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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